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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本文根据《中有教授听闻解脱密法》（以下简称《中有》）孙

景风居士译本整理。因现行流通的念诵版本多加有现代解释文作念

诵，而《中有》原文提到：“中有之身，六根具足，且有业通，聪

明灵利，九倍于生前”，所以行法者无需担心亡者无法听懂指引。

故本次整理，重点在于全部采用原文念诵。

一、本念诵行文以 1994 年上海书局出版的《中有》为蓝本，按

“中有”四个阶段依次摘录。每阶段又分“行法时间”“行法须知”

“行法实施”三部分加以说明。

二、为方便每天行法，加注了时间的目录索引，行者可根据亡

者的死亡时间和天数来查找相应的行法实施内容。

三、“行法实施”一栏均采用《中有》原文。文中的加粗楷体

橙色字为念诵内容，以便于行法者读诵。

四、文中图片皆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

五、行法中须注意的事项和说明等，尽量采用《中有》原文。

但为了方便快速阅读和掌握教授方法，整理组将原文个别用语改成

了白话，并对原文说明的次序加以调整。

如需了解详尽内容还应学习《中有》原文，及参看元音老人所

述《中有释要》一书。

生死乃人生大事，宜慎终以追远。了生脱死则更是修行人之目

标与本分。今仗佛力加持，了知中有险峡如何得蒙救度，我辈更应



前言

珍惜眼前，乘今生、借此身，行起解绝的踏实修证，超情识海，越

生死河，而非待临命终时，寄望他人超度。若当下鉴得，度亡事毕

矣！

心密之家资料整理组 敬编

（邮箱 xmzjxt@126.com）

2023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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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亡时期注意事项十四条 1

度亡时期注意事项十四条

（一）本法为西藏丧仪度亡所通用。经中所述中有时期与行法

后亡者得度的情况，据藏中传述：曾有已证最高成就达于“生死一

如”的喇嘛，从死后实际体验，确与经文完全相符。因此，无论读

者及行法者，皆应具充分信心与至诚心，则存、亡俱获大利。亡者

固然因此得度，而存者只须虔读七遍后，由其深印于八识田中，临

命终时，纵无他人为之行法，亦可自度。

（二）佛经义理高深，未曾研习的人，对之不免望洋兴叹，何

况此经为密部大法，其中义理与专门名词，多为显教经中所罕见，

则行法度亡者，可能对亡者领悟与否，发生疑虑。为此正告读者：

如为自己研习，自当对于经文义理通达了解为上；若为人行法，只

须依照本经宣读，高声朗诵，务须字句分明，心念专一，则亡者必

可得度。何以故？一因此法有大威力加持，其功效与念真言密咒相

等故；二因中有期间，亡者六根明利，虽生前愚钝一字不识的人，

一经入耳听闻，即得解脱故。

（三）汉地度亡，常有延僧“放焰口”之习俗。瑜伽焰口施食，

本为密部之一法，固亦有利于亡者，惟焰口系主宰饿鬼道之佛，而

饿鬼道为六道之一，亡者在中有时期，不一定堕入饿鬼道，不如以

本法代替焰口，则利亡功德更大。在我国内地，喇嘛及阿阇黎金刚

上师均难得遇，普通有工作之人，亦无暇从事念诵，最好由曾学密

宗、或具有戒行的高僧、或居士娴习颇哇法及本法者，专门为人教

授念诵，执以为业，如是既可资助于亡者，兼可为自己往生之资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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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举而两利。

（四）全部密法，施行时，可分为四个阶段：

甲、濒死之人，应有死相出现：一、为五根败坏：眼根坏则视

觉不明眼珠不动；耳根坏则耳不闻声；鼻根坏则鼻柱歪斜；舌根坏

则语言涩滞；身根坏则身难转动。二、为四大消融：骨骸属“地大”，

坏则僵硬；血液属“水大”，坏则凝止；体温属“火大”，坏则身冷；

气息属“风大”，坏则出气多入气少，喉中作响，终于断绝。此种死

相，当亡者病危之际，行法者及其家属，即宜充分注意。在其死相

初现一二种时，应为之修颇哇法。如亡者生前已能自修，并有验证，

即无须他人再修，则为之多念度亡等咒或修作佛事。

若对密法素无研习者，此时所作之念诵如下：（一）指示明光

寻求大道文，（二）四大融入指示，（三）发心证认死位明光文，

（四）明光直指教授。

应不计遍数，轮次诵之。此为第一阶段，在死亡以前时行法。

乙、当亡者死相全现，气息已断时，约经过二十分钟，再加诵

以下之经偈，即（五）本尊道场观，（六）法性中有指授及六句要

偈，（七）令其认识本来面目教授。此与前四种轮次念诵，不计遍

数。念诵时间为三日半至四日，其时死者在“死位中有”，故作此第

二阶段之行法。

丙、迄至第五日“死位中有”时期已过，入于“法性中有”时期，

即当依照本法所规定，每日各诵经偈一种，顺次为之，不得紊乱。

如是念诵十四日（与第二阶段并计共为十八日），此为第三阶段行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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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法性中有期满后，入于“轮回中有”时期，仍依本法所规定，

每日各诵本经下卷全文，连诵三十五日（与前并计共为五十三日），

至七七期满为止，顺次为之，不得紊乱。此为第四阶段之行法。在

此阶段中，如嫌太长，则可分作三日念一卷：即第一日念至导示第

十二为止；第二日从导示十二念至导示第十九；第三日从导示第十

九念至卷末。第四日起再从头顺次每三日念一全卷，至七七期满为

止。又下卷全文，虽为亡者死后第十九日上念起，但为亡者安全起

见，可在死亡时加入以上各阶段中念诵，更为圆满。

（五）在行法时期中，亡者何日得度，无从获悉，只可依次念

完为止。惟有特殊困难者，似可按照死者生前之情形，酌予减少。

至于如何减少，经文并无规定。兹译者由本法所涵意义中，拟定一

减少之办法如下：

甲、生前曾修密法或曾读本法具有戒行者，可诵至第二阶段为

止，为期三日有半或四日。

乙、生前曾修显教具有戒行者，可诵至第三阶段为止，为期十

八日。

丙、生前毫无修持，亦未具有善行者，则宜全部诵完，为期五

十三日，并须在死亡后，即可添加下卷全经同时念诵为要。

以上仅示其大概，至于或增或减，全在死者家属及行法者斟酌

情况而决定之。又行法时有佛力加持，如于每一中有期完毕后，以

拈阄方法，向佛菩萨前冥心精祷，请示亡者得度与否，然后拈阄以

定行止，亦甚适用。昔延寿大师以修“禅定”或“净土”二事、向佛前

请示，七拈阄皆得“净土”阄，于是决修净土。只要至诚深信，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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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如响也。

（六）在异乡死亡之人，家中事后得讯者，则当按照经中规定

的日期，从死亡日起，计其在某种“中有”中，则依该日之经偈，为

之行法，其已经念过之中有各经偈，则不必补诵。

（七）行法时一切布置，除依经中规定外，无论在病人前或仃

尸处，务须保持清静，不得人多语杂，使病者死者神识不宁，尤忌

家属号哭及宰杀生命。

（八）经中所示，在死者外气未断之前，家属应预移其体作狮

子卧式，即所谓“吉祥卧”。按显教饬终各书所述，在人濒死之际，

四大分离，不宜触动其体，致增其痛苦而生嗔，以致不得往生。即

为之著衣，亦当在死亡后至少经过八小时，方得为之。故移动其体

一层，可以斟酌行事。

（九）本尊两字，系指自己平时信奉修习的某一尊佛或某一尊

菩萨，作为依止之尊而言。西藏习俗，通行念六字大明神咒，犹如

汉地人，不拘老少妇孺，俱能念“南无阿弥陀佛”。在本法中，一

再导示亡者：“如无一定本尊，则以大悲怙主为本尊。”即为易于印

入亡者心识起见，而以观自在菩萨为本尊之故。若在汉地，一般人

无不知有阿弥陀佛，则行法时，于本尊大悲怙主之后，添加“或以

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为本尊怙主”字样，使亡者易于领悟而得度。

此在行法人灵活应用，只要不背经旨即可。

（十）亡者七七期间已过，若未能得度，亦未沦转他道。据本

经下卷“防护追命鬼卒法门”段中所说：“中有意生之身，变易心念，

均有幻现饿鬼之可能。凡上下空间所住罗刹邪魅之身，能现种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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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皆属中有意生之身，变易心念，遂具此体”云云。新亡之人，

既过行法时期，惟其得度及投生与否，不可测度。设若亡者已幻现

为空间之鬼魅，即俗所说孤魂野鬼，无人超拔，最堪痛苦。故在藏

俗中，每逢亡者百日之内，或亡者生死纪念日，或逢年节，均有修

作功德佛事的必要。汉地古来风俗亦同。此中关于追荐过去父母或

六亲眷属、以及无依无怙孤魂等众，或见人杀生无法施救者应行念

诵之经咒，均载本经下卷末附编中，可以参酌采用。

（十一）附编中所列各种真言密咒，威力极大，念法简单。其

中如“听闻解脱咒”，即本经所说出声念诵、入耳一闻即得解脱之咒，

此咒只有五字，已与念诵全部之经功德相等；又若“本觉大密咒”，

即“普贤王如来心咒”，此咒只有七字；“寂怒百尊海会圣众咒”，即

本经寂怒两部曼荼罗之总持，念诵一遍，亦等于读诵全部之经文；

“能断金刚经陀罗尼”，念一遍等于九千万卷《金刚经》；

“六道金刚咒”，只有六字，其功德俱见附编，均为度亡不可少

之咒。“东方不动佛往生咒”，“西方阿弥陀佛往生咒”，“释迦牟尼佛

灭一切恶趣王咒”，功德威力，亦见附编。惟在信心不疑，自能感

应相通。

（十二）此法虽为无上密法，却可公开宣演。如经中说：“为垂

死之人，但能于此文句字义、了解明白、口齿灵利者，即可照本宣

诵。”可知行法者，不必拘定其人曾否受过密法。又云：“在大众中，

广为朗诵，广为详说。”可知非如其他密法非器莫传而守秘者可比。

读者如有怀疑此系密法不宜公开流通者,自可释然。

（十三）密教首重师承，故度亡时，当以敦请曾得此法之金刚



度亡时期注意事项十四条 6

阿阇黎上师传授，方为合法。若一时因缘不凑，则于每读诵时，至

诚恭敬观想流传此法之莲华生大士、或观想大悲观自在菩萨即我上

师，现住我顶上或面前空中为说此法，我随之念诵，亦可获蒙加被，

如是则存亡俱利。因此法纯系大悲心之所流露，大士为传本法之主，

大悲圣者广大灵感，无时无刹不现身，恒能寻声应念而至，但以后

遇缘，仍应补请师授，更为如法。

（十四）按我国风俗，人死后三日小殓，七日大殓，大殓日盖

棺封钉。盖亦以为死者在三四日内，其神识尚未完全离开尸体，兼

防其复苏也。佛制僧人坐缸火化，亦必经过三七以后举行。依照本

经指示，人在死后，外气虽断，内息未绝，为识闷绝位，其中停留

时间，常人为三日半，若有定力之人，亦有为期四日或一七之后，

神识方能完全脱体者。今日各地多行火葬，本为节省财力物力与时

间，法良意美，特点甚多,亦合佛制，惟为死者安全起见，决不可朝

死而夕即焚，似宜仍从旧俗：在都市，死后辇入殡仪馆冷气间，停

至三日后再殓；在内地若无冷气设备，或权以薄棺暂殓，经过一七

再焚；或仿回教徒之办法，用布裹起，以盒盛之，临葬时将盒底抽

去入土，如是既可利死者之安全，亦可节省物力财力，而不妨碍家

属工作。特附一言，治丧者其注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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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时段 念诵行法 念诵时间及遍数 行法区别

第一阶段：

临命终时
死亡以前

一、为五根败坏：眼根坏

则视觉不明眼珠不动；耳

根坏则耳不闻声；鼻根坏

则鼻柱歪斜；舌根坏则语

言涩滞；身根坏则身难转

动。

二、为四大消融：骨骸属

“地大”，坏则僵硬；血

液属“水大”，坏则凝

止；体温属“火大”，坏

则身冷；气息属“风

大”，坏则出气多入气

少，喉中作响，终于断

绝。此种死相，当亡者病

危之际，行法者及其家

属，即宜充分注意。

在其死相初现一二种时，

应为之修颇哇法。如亡者

生前已能自修，并有验

证，即无须他人再修，则

为之多念度亡等咒或修作

佛事。

若对密法素无研习者，此

时所作之念诵如下：

（一）指示明光寻求大道

文

（二）四大融入指示

（三）发心证认死位明光

文

（四）明光直指教授

应不计遍数，轮

次诵之。

生
前
曾
修
密
法
或
曾
读
本
法
具
有
戒
行
者
，
可
诵
至
第
二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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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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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期
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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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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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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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善

行

者

，

则

宜

全

部

诵

完

，

为

期

五

十

三

日

，

并

须

在

死

亡

后

，

即

可

添

加

下

卷

全

经

同

时

念

诵

为

要

。

第二阶段：

死位中有
0-4天

亡者死相全现，气息已断

时，约经过二十分钟。

（一）指示明光寻求大道

文

（二）四大融入指示

（三）发心证认死位明光

文

（四）明光直指教授

（五）本尊道场观

（六）法性中有指授及六

句要偈

（七）令其认识本来面目

教授

轮次念诵，不计

遍数。念诵时间

为三日半至四

日。

第三阶段：

法性中有
5-18天

迄至第五日“死位中有”

时期已过，入于“法性中

有”时期

即当依照本法所规定，每

日各诵经偈一种，顺次为

之，不得紊乱。

如是念诵十四

日。

第四阶段：

轮回中有
19-53天

法性中有期满后，入于

“轮回中有”时期

每日各诵本经下卷全文，

连诵三十五日（与前并计

共为五十三日），至七七

期满为止。

在此阶段中，如

嫌太长，则可分

作三日念一卷：

即第一日念至导

示第十二为止；

第二日从导示十

二念至导示第十

九；

第三日从导示第

十九念至卷末。

第四日起再从头

顺次每三日念一

全卷，至七七期

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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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行法 - 初期第一光明指授（濒死阶段）

皈敬偈

法身阿弥多婆无量光 报身莲华寂静忿怒尊

化身莲华生师众生怙 三身上师尊前我敬礼

外气未断前的行法

一、行法时间

1．第一阶段行法，要在诸濒死相现前时进行。（“死相”请参

考——度亡时期注意事项之（四））

2．此时亡者，外气将断未绝，也即：最后一次出息未终之前。

二、行法须知

1．瑜伽人、于诸死相当依观察死相自解脱法，善为观察。迨

死相特征全现时，当施颇哇法，如教回忆，自行解脱。若已证迁转

（即神识已经因修颇哇法迁往净土），则不需修此听闻解脱密法。

2．如或未证，则当于亡者身旁行法。

3．若无尸在（详附注一）,则坐于亡者床榻或其住处而行此法。

【附注一】按：亡者如在远方，亦可函索其生前相片或其贴身衣服一角，

或取亡者生前用物，并列于前，呼亡者名，则亡者亦可应呼而至。

4．关于行法人：若逢亡者曾请传承密法灌顶上师来前，最为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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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次则当求一同受三昧耶戒之同学法侣，或同一法统之真善知识；

如皆难遇，次则当求一智慧之人，于此文字句义，了解明白、口齿

伶俐声音清朗者，依照经本，如法读诵多次。

5．行者宜于亡人外气未断以前，预移其体，当令右侧而卧，

如狮子卧式（向右侧身而卧，屈其左腿，而以左手掌覆在左腿膝盖

上，以右手上托右腮，而以其小指塞闭右鼻孔，只留左鼻一孔出气，

即密法中吉祥卧式）。

6．遂数其脉搏。假如亡者如入沉睡状，中间脉搏停止，亟强

压之，止令勿眠。尔时风智之光得留“中脉都帝”，不复逆转，其

神识定由顶上梵穴一道而出。

（风智之光：即张赵两居士据英文本所译之“灵热”。梵文都帝，又称阿哇

都帝，在人身之中脉管内。吾人之命根，即藏于此。外来之风，亦聚于此。即

风智之光，永远不动；若被持命根之风气所卷裹，一动即病，一开即死矣；）

（梵穴：人的头顶上正中处尚有一孔，名为梵穴。修颇哇法者，所谓开顶

插草，即此孔穴。凡人在垂死时，其神识从此穴出体，方为往生之正道。若从

其他处孔道出体者，即落在轮回道中。如经中说：“顶圣眼生天，人胸饿鬼腹，

傍生膝盖离，地狱脚板出。”）

7．诵文要点：此时行法者宜尽量留在亡者身旁，呼亡者之名

而告诵。要引唇附耳（但不可近触其耳），反复叮咛，不计遍数，

深刻印入亡者之心。

彼垂死之人，一闻此法，定能忆念上师所指授意义，当下无间，

即可认取本体光明而得解脱，决无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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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诵法实施

（一）指示明光寻求大道文

jiē

嗟！善男子（某某）：【如为女性，则改称：善女人。以后均

同此例。】汝今寻求真实大道之时期已至，今汝气息断而未绝，汝

于中有所谓最初光明，先当忆念上师所指授义。今后气息断绝，于

一切法，湛然空寂，无遗余中，起现明空，无中无边，通体透明，

赤裸无垢。尔时，汝自内证智，忽然起现，当知即汝本来面目。我

亦同时，佐汝指示。

（二）四大融入指示文

今者即为“地大”融入“水大”之征相起现矣！

次者即为“水大”融入“火大”之征相起现矣！

再次即为“火大”融入“风大”之征相起现矣！

亡者之死相一一呈现时，行法人务必软语低声，叮咛呼告，附

其耳曰：

善自作意！善自作意！请发胜心，谛听勿乱。

如亡者为师长前辈，则但加嘱曰：

师尊！（或尊长）请善自专意作念！

为同门金刚弟兄或平常人，当呼其名而诵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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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心证认死位明光文

嗟！善男子（某某）：所言死者，今临汝矣！汝当作意思维，

发起如胜心，而自念言：呜呼！我今死时已至，于兹死缘，惟当猛

发慈悲菩提之心。为利乐尽虚空界一切有情，愿证圆满佛位。更当

从今为始，为利一切有情，愿证死位明光法身，即于其中，证得大

手印最胜悉地，证已，当利一切有情。此纵未证，当于中有位中认

证，而证“中有双运大手印身”，随缘应化，利乐等空一切有情，专

意作念，发心投合，坚持勿舍。汝先前修上师所传教授，及平时自

修常课，亦当忆持勿失。

行法者以唇附耳，声音务极明朗，无一刹那涉及妄念，令其体

验。如为师长，或较已尊之善知识，则言：

尊长：今有如是本体明光，起现于前，请即开始修持。

如为同辈或他人，则以名字称呼告之下文：

（四）明光直指教授（此文在外气将断未断时，附耳念诵多次）

嗟！善男子（某某）：谛听勿乱！汝今已有法性妙明净光、开

始起现于前，亟当体认。

嗟！善男子：汝今当下心识，自证智体，明明晃晃，实体、相

状、形色、自性均不可得，空湛朗然，此即法性普贤佛母也。汝以

自内证智，于本空中，空寂坦然；自内证智，寂照不灭，晃然灿然。

此即证智普贤如来也。自内证智，全无实体可得，体相空寂！自内

证智，灿然明住，无可分别。此即如来法身也。明空无别，住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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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此即无有生死光明不坏佛也。认识此故，是为最胜。自内证智，

体性空明，认识为佛，即于自内证智中自己亲见，此即住于佛心印

中也。

上四段行文，朗声念诵三至七遍，亡者一经领悟，最初忆念上

师指授；第二体会自内证智，赤裸无垢，证知即是明光；第三认识

自己本来面目，成为无有离合之法身，决定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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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气刚断绝的行法

一、行法时间

1．待亡者外气已断，即常人所谓“闷绝位”（泛称昏厥或闷

绝。西医认为假死。斯时神识尚未完全出窍）。其停留时间久暂无

定，大抵修持有素、寂定坚固、脉道较胜之人，停住时间较久。

2．此时行法，必当左右二脉气息尚未消失之间，方适为之。

3．此时外气刚断，内息尚存，对于普通的亡者，这一阶段约

为一餐饭顷（大约二三十分钟）。

二、行法须知

1．当其外气断尽，即当紧压其两旁脉位，明言相告上述四文。

尔时风智之光得留“中脉都帝”，不复逆转；其神识更现为离戏之

本体光明，定由顶上梵穴一道而出。

2．如果错过上述行法，之后则气息逆转，随其生前或善或恶

之业力，风智之光由中脉逸入左右两脉，斯时“中有”境相，豁然起

现。

3．当趁此重要关头，行者亟当殷重为之，以“（一）指示明

光寻求大道文”教授指示，不计遍数，殷勤嘱告，令其发心。

4．此文须在亡者诸根孔窍黄液未出之间反覆施行。（凡人在

外气已断之后，必有一窍流出黄色液质。罪大恶极及脉道劣弱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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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液特速，气断后即流出，弹指亦不住。稍缓者，能经食顷之久。

但以迟缓者为佳。）

三、诵法实施

（一）指示明光寻求大道文（此段应重点和反复念诵）

jiē

嗟！善男子（某某）：【如为女性，则改称：善女人。以后均

同此例。】汝今寻求真实大道之时期已至，今汝气息断而未绝，汝

于中有所谓最初光明，先当忆念上师所指授义。今后气息断绝，于

一切法，湛然空寂，无遗余中，起现明空，无中无边，通体透明，

赤裸无垢。尔时，汝自内证智，忽然起现，当知即汝本来面目。我

亦同时，佐汝指示。

（二）四大融入指示文

今者即为“地大”融入“水大”之征相起现矣！

次者即为“水大”融入“火大”之征相起现矣！

再次即为“火大”融入“风大”之征相起现矣！

亡者之死相一一呈现时，行法人务必软语低声，叮咛呼告，附

其耳曰：

善自作意！善自作意！请发胜心，谛听勿乱。

如亡者为师长前辈，则但加嘱曰：

师尊！（或尊长）请善自专意作念！

为同门金刚弟兄或平常人，当呼其名而诵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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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心证认死位明光文

嗟！善男子（某某）：所言死者，今临汝矣！汝当作意思维，

发起如胜心，而自念言：呜呼！我今死时已至，于兹死缘，惟当猛

发慈悲菩提之心。为利乐尽虚空界一切有情，愿证圆满佛位。更当

从今为始，为利一切有情，愿证死位明光法身，即于其中，证得大

手印最胜悉地，证已，当利一切有情。此纵未证，当于中有位中认

证，而证“中有双运大手印身”，随缘应化，利乐等空一切有情，专

意作念，发心投合，坚持勿舍。汝先前修上师所传教授，及平时自

修常课，亦当忆持勿失。

行法者以唇附耳，声音务极明朗，无一刹那涉及妄念，令其体

验。当其外气断尽，即当紧压其两旁脉位，明言相告。如为师长，

或较已尊之善知识，则言：

尊长：今有如是本体明光，起现于前，请即开始修持。

如为同辈或他人，则以名字称呼告之下文：

（四）明光直指教授

嗟！善男子（某某）：谛听勿乱！汝今已有法性妙明净光、开

始起现于前，亟当体认。

嗟！善男子：汝今当下心识，自证智体，明明晃晃，实体、相

状、形色、自性均不可得，空湛朗然，此即法性普贤佛母也。汝以

自内证智，于本空中，空寂坦然；自内证智，寂照不灭，晃然灿然。

此即证智普贤如来也。自内证智，全无实体可得，体相空寂！自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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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智，灿然明住，无可分别。此即如来法身也。明空无别，住大光

蕴，此即无有生死光明不坏佛也。认识此故，是为最胜。自内证智，

体性空明，认识为佛，即于自内证智中自己亲见，此即住于佛心印

中也。

上四段行文，朗声念诵三至七遍， 若亡者于最初明光（即以上

所示初期明光）能认取者，当下即可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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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编真言密咒精选

(1)听闻解脱咒 :

阿比甲当嘎。

(2)本觉大密咒（普贤王如来心咒） :

嘛嘛郭林萨敏达。

(3)寂怒百尊海会圣众咒 :

嗡、阿、吽、波的智达、嘛哈苏卡加纳、达杜阿、嗡、路噜路

噜吽、觉、吽。

(4)能断金刚经陀罗尼：

南无盆嘎哇帝、真嘎钵啦密达亚、嗡、乃恩底答、爱力虚、爱

力虚、米力虚、米力虚、瓶纳盈、瓶纳盈、南无盆嘎哇帝、窄登姆

稍帝、爱力地、爱力地、米力地、米力地、虚日地、虚日地、乌虚

日、乌虚日、布又也、布又也、索哈。

(5)六道金刚咒 :

啊阿下萨嘛哈。

(6)补阙真言 :

嗡、都噜都噜、渣鸦穆克、索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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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行法 - 二期中有第二明光指授

皈敬偈

法身阿弥多婆无量光 报身莲华寂静忿怒尊

化身莲华生师众生怙 三身上师尊前我敬礼

气断当日的行法

一、行法时间

1. 即：亡者气息断绝后，约半小时起。此时应反复诵教授文。

2.设若惊疑恐怖者，于前述最初明光不能认取，那么，在其外

气断后一餐饭之顷，所谓第二明光，即现其前。

二、行法须知

1. 尔时，其识刚刚离体外出，对自死与未死，尚未认知。斯时

业力幻惑，阎罗怖畏，凶猛的境相尚未显现。此时行法人，亟当指

示教授。

2. 之后，亡者心识豁然开朗，便能体会行法者的所说教授。则

法尔母子两光会遇，炳然照耀，无能为染。譬如日光破除冥暗，光

明照耀，摧破业力，即得解脱。

3.再之后，则渐起现为“意生身”（即所具一种“幻身”）。

此时亡者能见境相，犹如生前所见，或见亲属，亦闻哭声。尔时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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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证认此教授，自能获益。因在此时，业力迷境尚未现前，任何一

切，易于转变。

4. 此时行法分两种：“圆满次第行者”及“生起次第行者”

（已授密法之瑜伽士，初步入观本尊坛城修习者，谓之生起次第行

者；次修自己身中气脉明点者，谓之圆满次第行者）。

若为圆满次第行者，当三呼其名，依照前节（四）“明光直指

教授”文以导示之。

5.若为生起次第行者或者常人，则当行法如下。

三、诵法实施

若为生起次第行者，当为其朗诵彼平时熟修娴习之本尊道场观，

即呼亡者之名，念诵下文而告之曰：

（五）本尊道场观（此文在亡者气断后约半小时起，为之多次念诵。）

嗟！善男子（某某）：汝当入观于汝自奉本尊（此指亡者生前所

修奉之本尊。如修观音法，则观世音菩萨即其本尊；如修弥陀法，则阿弥陀佛

即其本尊等），心勿散乱，励力渴仰，专注本尊。当观一切境相，皆

无自性，如水中月，切勿观为实质。

以上明告，如为常人（即未受过显密各法之普通人）则告之曰：

汝当观修大悲观自在菩萨。（藏密所传观自在菩萨，二头四臂，见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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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当观修大悲观自在菩萨，心勿散乱，励力渴仰，专注观礼大

悲观自在菩萨。当观一切境相，皆无自性，如水中月，切勿观为实

质。

如是纵于“先期中有”未认取者，此时亦能认取勿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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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断后至第四日的行法

一、行法时间

亡者气断之后约半小时起，至气断后第四天（亡者气断当天，

若有余力，也可在反复诵“本尊道场观”后，设供按照下列方法行

之）。

二、行法须知

1.若亡者在生前，虽有师授，未能熟修，于“中有位”不能自

证“明光”者，当必由上师或同门道侣，导令解释。

2.如果亡者生前虽熟修，但死时重病所缠，不能记忆而认取者，

则此“中有教授”在所必需；或者修道虽熟，但是曾坏律仪，退失

三昧耶，遂入恶趣者，则此嘱告，万不可少！

3.斯时亡者亲属及恩爱夫妻等，不得哭泣，以碍行法。

三、行法实施

1．初，供养三宝。

若富饶者，有力设供，当广为陈献；若力不充裕，可以有供物、

而由心意中观想所成、变现上妙供品、为数无量、遍满虚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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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举诵下列偈文：

（1）先念“谛实力偈”三或七遍，钩召亡魂，来前听法。（此

偈应于每一次行法之前，必须念诵。）

谛实力偈

以我
yì

意
lè

乐力 如来加持力

及法界力等 凡所思维境

皆随其所应 无碍速现前

（2）上偈诵已，即已钩召亡魂，当即观想其来住面前听法，开

始朗诵下列四偈经文。

（一）启请诸佛菩萨加被偈

诸佛及菩萨 十方常住世 具足大慈悲 前知及圣眼

为众生依怙 不舍大悲愿 祈降临纳受 实陈意献供

诸具大悲尊 智智与慈悲 所作诸事业 威力不思议

今有某姓名 舍现世往彼 离此界至他 已脱血肉躯

无依复无怙 无救亦无援 最极大痛苦 今所现境相

已日暮穷途 离家去异乡 如入幽冥地 迷惘赴悬崖

惊狂奔林莽 业力追逐故 或落无边荒 或漂流大海

身不得自在 业风推荡故 或入战阵中 被恶仇执住

无地可容入 或遭阎罗使 鬼卒备残酷 望之极可怖

业果诸苦受 无间死复活 挣扎力已穷 颠连极孤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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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诸佛菩萨 悲愍垂救护 于此待救者 为彼作依怙

赐彼加持力 护免中有苦 遮止业红风 遣回阎罗怖

中有险峡道 安全拯救出 嗟我大悲尊 愿不舍悲愍

不忘宏誓愿 令彼脱诸苦 哀求佛菩萨 愿慈光照注

以大悲光钩 不令入三途 三宝最胜尊 愿慈悲摄受

恩施大悲力 令脱中有苦

（二）救脱中有怖畏险峡偈

（1）十方常住 诸佛菩萨 普贤寂怒 海会圣众

上师本尊 空行护法 降临于此 哀请听许

至心皈命 上师空行 以大悲心 愍垂接引

（2）缘于迷妄 流转生死 闻思修三 如实照耀

传承上师 导引在前 胜母空行 护持于后

祈脱中有 怖畏险峡 送我往登 正觉佛土

（3）嗔恚炽盛 流转生死 大圆镜智 光明照耀

金刚萨埵 导引在前 玛嘛几母 护持于后

祈脱中有 怖畏险峡 送我往登 正觉佛土

（4）我慢炽盛 流转生死 平等性智 光明照耀

宝生如来 导引在前 佛眼佛母 护持于后

祈脱中有 怖畏险峡 送我往登 正觉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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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贪欲炽盛 流转生死 妙观察智 光明照耀

无量光佛 导引在前 白衣佛母 护持于后

祈脱中有 怖畏险峡 送我往登 正觉佛土

（6）嫉妒炽盛 流转生死 成所作智 光明照耀

不空如来 导引在前 多罗佛母 护持于后

祈脱中有 怖畏险峡 送我往登 正觉佛土

（7）愚痴炽盛 流转生死 法界性智 光明照耀

毗卢遮那 导引在前 法自在母 护持于后

祈脱中有 怖畏险峡 送我往登 正觉佛土

（8）五毒炽盛 流转生死 四智和合 光明照耀

五部如来 导引在前 五部佛母 护持于后

祈脱中有 怖畏险峡 送我往登 正觉佛土

（9）迷境炽盛 流转生死 解除恐怖 光明照耀

诸忿怒尊 导引在前 诸忿怒母 护持于后

祈脱中有 怖畏险峡 送我往登 正觉佛土

（10）习气炽盛 流转生死 俱生智慧 光明照耀

勇士持明 导引在前 空行会众 护持于后

祈脱中有 怖畏险峡 送我往登 正觉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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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愿诸空大 勿为我敌 愿我亲见 兰光佛土

愿诸水大 勿为我敌 愿我亲见 白光佛土

愿诸地大 勿为我敌 愿我亲见 黄光佛土

愿诸火大 勿为我敌 愿我亲见 红光佛土

愿诸风大 勿为我敌 愿我亲见 绿光佛土

愿诸虹光 勿为我敌 愿我亲见 一切佛土

惟愿诸声 知为自声 惟愿诸光 知为自光

惟愿诸辉 知为自辉 愿中有相 自己证知

愿中有境 三身亲证

（三）中有六纲

(1)嗟！我今生处中有起现时 生世无暇懈怠当永断

闻思修三不乱证实义 心境朗然当亲证三身

于此一度获得暇满身 勿于迷离道中而抛弃

(2)嗟！我今梦境中有起现时 愚痴尸睡放逸当永断

一心不乱定住实相中 保任梦境修幻化光明

勿如傍生之状而长眠 爱惜睡眠现量合修持

(3)嗟！我今静虑中有起现时 散乱昏沉种种当永断

不乱无执定住离边中 生园二次愿能得宣示

所作已断一心修行时 不为烦恼迷惑所随转

(4)嗟！我今死位中有起现时 一切贪求恋着当永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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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乱契入显明教授义 游心自证无生太虚景

即将舍离质碍血肉躯 无常死亡临头当了知

(5)嗟！我今法性中有起现时 恐惧怖畏境相当永断

一切显现认取为证智 中有境相即此当了知

阻大义利千钧一发时 自识变相寂怒又何惧

(6)嗟！我今轮回中有起现时 意念纯一至心当保持

善妙缘会尽力求延续 永断胎门回头须忆念

努力净相唯一需要时 嫉妒永断修上师双身

死时无有决定极迅速 徒负此生所作无义事

大利丧失意志不坚定 今兹既已空手而返回

所需定解即胜本尊法 当下若不修胜本尊法

或大成就亲口所宣说 上师教授亦不安心住

自欺自身实所不应为 凡此六纲了知极为要

（四）中有救怖愿偈

(1)我今报尽迁谢时 生前眷属无能助

独自徜徉中有道 愿寂怒尊大悲力

消除无明之幽暗

(2)别离爱伴独漂流 自识幻相将起现

诸佛悲力垂救拔 不起怖畏中有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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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五智光明此时现 不怖不畏认本面

寂怒尊容已近前 确认中有当勿怖

(4)若为业力所制时 愿大悲尊除苦厄

法性本声雷震时 愿转六字大明声

(5)若无救助业逐时 愿本尊天除其苦

业力追逐失怙时 愿证净光三摩地

(6)轮回中有化生时 授记愿不为魔转

任所思力若至时 愿不为恶业迷怖

(7)猛兽怒吼声发时 愿转六字妙法音

黑风雨雪追逐时 愿证智光之天眼

(8)若见同类中有时 愿勿嫉妒生上趣

极大烦恼饥渴时 愿除饥渴寒热苦

(9)若见当来父母会 即观大悲双身尊

生得自在为利他 愿得相好光明身

(10)若我已得妙生身 愿所见闻速了解

一切恶业不随逐 励力增长诸福德

(11)愿随所生彼彼处 世世面见本尊天

生已能言知大义 宿命不忘得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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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种种上中下功德 闻思一见即能知

随所生处皆吉祥 一切有情俱安乐

(13)如佛寂怒尊形相 眷属寿量及刹界

如彼最胜美名称 如是我等决能成

(14)邬金大师莲花生 撰此中有救怖愿

乃至轮回未空寂 此深妙法永长存

以上四偈，各念三至七遍，遍数当视时间的长短而定。尤其初

次行法，一定要念。后面再行法，如果时间紧迫，也可忽略。

3．最后念诵下文：

（一）指示明光寻求大道文

jiē

嗟！善男子（某某）：【如为女性，则改称：善女人。以后均

同此例。】汝今寻求真实大道之时期已至，今汝气息断而未绝，汝

于中有所谓最初光明，先当忆念上师所指授义。今后气息断绝，于

一切法，湛然空寂，无遗余中，起现明空，无中无边，通体透明，

赤裸无垢。尔时，汝自内证智，忽然起现，当知即汝本来面目。我

亦同时，佐汝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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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大融入指示文

今者即为“地大”融入“水大”之征相起现矣！

次者即为“水大”融入“火大”之征相起现矣！

再次即为“火大”融入“风大”之征相起现矣！

善自作意！善自作意！请发胜心，谛听勿乱。

如亡者为师长前辈，则但加嘱曰：

师尊！（或尊长）请善自专意作念！

（三）发心证认死位明光文

嗟！善男子（某某）：所言死者，今临汝矣！汝当作意思维，

发起如胜心，而自念言：呜呼！我今死时已至，于兹死缘，惟当猛

发慈悲菩提之心。为利乐尽虚空界一切有情，愿证圆满佛位。更当

从今为始，为利一切有情，愿证死位明光法身，即于其中，证得大

手印最胜悉地，证已，当利一切有情。此纵未证，当于中有位中认

证，而证“中有双运大手印身”，随缘应化，利乐等空一切有情，专

意作念，发心投合，坚持勿舍。汝先前修上师所传教授，及平时自

修常课，亦当忆持勿失。

如为师长，或较已尊之善知识，则言：

尊长：今有如是本体明光，起现于前，请即开始修持。

（四）明光直指教授

嗟！善男子（某某）：谛听勿乱！汝今已有法性妙明净光、开



气断后至第四日的行法 30

始起现于前，亟当体认。

嗟！善男子：汝今当下心识，自证智体，明明晃晃，实体、相

状、形色、自性均不可得，空湛朗然，此即法性普贤佛母也。汝以

自内证智，于本空中，空寂坦然；自内证智，寂照不灭，晃然灿然。

此即证智普贤如来也。自内证智，全无实体可得，体相空寂！自内

证智，灿然明住，无可分别。此即如来法身也。明空无别，住大光

蕴，此即无有生死光明不坏佛也。认识此故，是为最胜。自内证智，

体性空明，认识为佛，即于自内证智中自己亲见，此即住于佛心印

中也。

（五）本尊道场观（此文在亡者气断之后约半小时起，为之多次念诵。）

嗟！善男子（某某）：汝当入观于汝自奉本尊（此指亡者生前

所修奉之本尊。如修观音法，则观世音菩萨即其本尊；如修文殊法

或弥陀法，则文殊菩萨、阿弥陀佛，即其本尊也。）心勿散乱，励

力渴仰，专注本尊。当观一切境相，皆无自性，如水中月，切勿观

为实质。

以上明告，如为常人（即未受过显密各法之普通人。）则告之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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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当入观于此大悲观自在菩萨，心勿散乱，励力渴仰，专注观

礼大悲观自在菩萨。当观一切境相，皆无自性，如水中月，切勿观

为实质。



气断后至第四日的行法 32

（六）法性中有指授及六句要偈（此文在亡者四日以前，尽力为之多

次念诵。）

嗟！善男子（某某）：心勿散乱，励力谛听！夫中有者，凡有

六种：所谓生处中有（一名处胎中有。）、梦境中有、静虑中有

（一名禅定中有）、死位中有（一名命尽中有）、法性中有（一名

实相中有）、轮回中有（一名生身四大轮回中有。）。善男子！汝

于此时，当历后三种中有，所谓死位中有、法性中有、轮回中有、

三皆现前。昨日以来，汝于死位中有所现法性明光，未能认取，故

复于此，飘泊无依。今者法性中有及轮回中有二者已起，汝当于此

教诫所指授者认取勿乱。

嗟！善男子：所谓死者，今兹已临。夫脱离此世，非汝一人，

一切皆尔。汝当于此生世，勿贪、勿著，纵欲贪著，亦无能久住。

汝于流转生死轮回中，切勿贪恋，惟当忆念上师三宝。

嗟！善男子：汝于法性中有境相，纵有如何恐怖现前，汝当于

此文句，记持勿忘，至心正念，依文义行，此有指授要偈云：

呜呼！此时法性中有现我前 惊惧怖畏境相皆当断

所现境相认为自证智 当知即是中有之境界

于此正逢阻碍大利时 自识所现寂怒勿生怖

如（六）教授，说令听闻，俾其心中忆念其义，纵有种种恐怖

现象，决定认识，知即我本来面目，牢记勿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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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令其认识本来面目教授（此文在亡者死后四日前，多次念诵。）

嗟！善男子（某某）：汝于身心分离之时，法性清净净相，自

性微妙明光，灿然照耀，惊心动魄，犹如春日原野，阳焰闪动，此

中景象，人人皆现，勿怖勿畏，勿生惊恐，当知即汝法性本光。又

从光内突发洪厉法性本声，犹如千雷一时齐震，应即认识，此亦汝

自己法性本声也，镇定勿乱，勿怖勿惧。盖汝此时，已具有所谓习

气意生之身，非复质碍血肉之躯，“声”、“光”、“辉”三项，

任起于前，亦于汝身无能为害，以汝此时无死因也。汝今若能认识

自识所现本来境相，当可认知即是“中有”。

嗟！善男子！若未认识当下本来境相，纵于人间如何观修，而

未遇此指授诀要，则定于“光”生怖、于“声”生恐、于“辉”生

惧。若不了知此教授之要点，则不认识“声”、“光”、“辉”三

项，仍当流转生死轮回苦海而已。

总之，“初期中有”，若得证认，是为最上。若不能证，则于

“二期中有”，明白导示，证智开朗，仍得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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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编真言密咒精选

(1)听闻解脱咒 :

阿比甲当嘎。

(2)本觉大密咒（普贤王如来心咒） :

嘛嘛郭林萨敏达。

(3)寂怒百尊海会圣众咒 :

嗡、阿、吽、波的智达、嘛哈苏卡加纳、达杜阿、嗡、路噜路

噜吽、觉、吽。

(4)能断金刚经陀罗尼：

南无盆嘎哇帝、真嘎钵啦密达亚、嗡、乃恩底答、爱力虚、爱

力虚、米力虚、米力虚、瓶纳盈、瓶纳盈、南无盆嘎哇帝、窄登姆

稍帝、爱力地、爱力地、米力地、米力地、虚日地、虚日地、乌虚

日、乌虚日、布又也、布又也、索哈。

(5)六道金刚咒 :

啊阿下萨嘛哈。

(6)补阙真言 :

嗡、都噜都噜、渣鸦穆克、索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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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行法 - 法性中有指授

皈敬偈

法身阿弥多婆无量光 报身莲华寂静忿怒尊

化身莲华生师众生怙 三身上师尊前我敬礼

一、行法时间

死亡后第五天到第十八天，共计十四天。

二、行法须知

1．若亡者为业所缚，经以上多次导示，不能感其心识，未获

解脱，“三期中有”（亦即“法性中有”）立即起现。

2．此时亡者灵识如睡梦初醒，较为清朗。凡其亲属哭泣哀号，

以及撤除食器、脱换衣服、扫除清洁，自虽能见，而彼诸人，无能

见己；他人所言，自虽能闻，而呼诸人，竟无应者。心遂懊丧，并

知已死，将求重生，逡巡欲去。

3．尔时，“声”、“光”、“辉”三种境相，俱现于前，遂疲劳于

“怖”、“畏”、“惧”三种情况之下，莫知所适。尔时亟当诵此法性中

有指授密法，是为至要！可高呼其名，念诵下文，朗声明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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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法实施

死亡后第五日诵法（此日有佛两尊前来接引）

1．设供如前。

2．举诵下列偈文：

（1）先念“谛实力偈”三或七遍，钩召亡魂，来前听法。（此

偈应于每一次行法之前，必须念诵。）

谛实力偈

以我
yì

意
lè

乐力 如来加持力

及法界力等 凡所思维境

皆随其所应 无碍速现前

上偈诵已，即已钩召亡魂，当即观想其来住面前听法，开始朗

诵下列四偈经文。

（2）念诵启请四偈，三到七遍（初次行法一定要念至少三遍，以后可

视时间长短而定。）

（一）启请诸佛菩萨加被偈

诸佛及菩萨 十方常住世 具足大慈悲 前知及圣眼

为众生依怙 不舍大悲愿 祈降临纳受 实陈意献供

诸具大悲尊 智智与慈悲 所作诸事业 威力不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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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有某姓名 舍现世往彼 离此界至他 已脱血肉躯

无依复无怙 无救亦无援 最极大痛苦 今所现境相

已日暮穷途 离家去异乡 如入幽冥地 迷惘赴悬崖

惊狂奔林莽 业力追逐故 或落无边荒 或漂流大海

身不得自在 业风推荡故 或入战阵中 被恶仇执住

无地可容入 或遭阎罗使 鬼卒备残酷 望之极可怖

业果诸苦受 无间死复活 挣扎力已穷 颠连极孤苦

愿诸佛菩萨 悲愍垂救护 于此待救者 为彼作依怙

赐彼加持力 护免中有苦 遮止业红风 遣回阎罗怖

中有险峡道 安全拯救出 嗟我大悲尊 愿不舍悲愍

不忘宏誓愿 令彼脱诸苦 哀求佛菩萨 愿慈光照注

以大悲光钩 不令入三途 三宝最胜尊 愿慈悲摄受

恩施大悲力 令脱中有苦

（二）救脱中有怖畏险峡偈

（1）十方常住 诸佛菩萨 普贤寂怒 海会圣众

上师本尊 空行护法 降临于此 哀请听许

至心皈命 上师空行 以大悲心 愍垂接引

（2）缘于迷妄 流转生死 闻思修三 如实照耀

传承上师 导引在前 胜母空行 护持于后

祈脱中有 怖畏险峡 送我往登 正觉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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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嗔恚炽盛 流转生死 大圆镜智 光明照耀

金刚萨埵 导引在前 玛嘛几母 护持于后

祈脱中有 怖畏险峡 送我往登 正觉佛土

（4）我慢炽盛 流转生死 平等性智 光明照耀

宝生如来 导引在前 佛眼佛母 护持于后

祈脱中有 怖畏险峡 送我往登 正觉佛土

（5）贪欲炽盛 流转生死 妙观察智 光明照耀

无量光佛 导引在前 白衣佛母 护持于后

祈脱中有 怖畏险峡 送我往登 正觉佛土

（6）嫉妒炽盛 流转生死 成所作智 光明照耀

不空如来 导引在前 多罗佛母 护持于后

祈脱中有 怖畏险峡 送我往登 正觉佛土

（7）愚痴炽盛 流转生死 法界性智 光明照耀

毗卢遮那 导引在前 法自在母 护持于后

祈脱中有 怖畏险峡 送我往登 正觉佛土

（8）五毒炽盛 流转生死 四智和合 光明照耀

五部如来 导引在前 五部佛母 护持于后

祈脱中有 怖畏险峡 送我往登 正觉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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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迷境炽盛 流转生死 解除恐怖 光明照耀

诸忿怒尊 导引在前 诸忿怒母 护持于后

祈脱中有 怖畏险峡 送我往登 正觉佛土

（10）习气炽盛 流转生死 俱生智慧 光明照耀

勇士持明 导引在前 空行会众 护持于后

祈脱中有 怖畏险峡 送我往登 正觉佛土

（11）愿诸空大 勿为我敌 愿我亲见 兰光佛土

愿诸水大 勿为我敌 愿我亲见 白光佛土

愿诸地大 勿为我敌 愿我亲见 黄光佛土

愿诸火大 勿为我敌 愿我亲见 红光佛土

愿诸风大 勿为我敌 愿我亲见 绿光佛土

愿诸虹光 勿为我敌 愿我亲见 一切佛土

惟愿诸声 知为自声 惟愿诸光 知为自光

惟愿诸辉 知为自辉 愿中有相 自己证知

愿中有境 三身亲证

（三）中有六纲

(1)嗟！我今生处中有起现时 生世无暇懈怠当永断

闻思修三不乱证实义 心境朗然当亲证三身

于此一度获得暇满身 勿于迷离道中而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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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嗟！我今梦境中有起现时 愚痴尸睡放逸当永断

一心不乱定住实相中 保任梦境修幻化光明

勿如傍生之状而长眠 爱惜睡眠现量合修持

(3)嗟！我今静虑中有起现时 散乱昏沉种种当永断

不乱无执定住离边中 生园二次愿能得宣示

所作已断一心修行时 不为烦恼迷惑所随转

(4)嗟！我今死位中有起现时 一切贪求恋着当永断

不乱契入显明教授义 游心自证无生太虚景

即将舍离质碍血肉躯 无常死亡临头当了知

(5)嗟！我今法性中有起现时 恐惧怖畏境相当永断

一切显现认取为证智 中有境相即此当了知

阻大义利千钧一发时 自识变相寂怒又何惧

(6)嗟！我今轮回中有起现时 意念纯一至心当保持

善妙缘会尽力求延续 永断胎门回头须忆念

努力净相唯一需要时 嫉妒永断修上师双身

死时无有决定极迅速 徒负此生所作无义事

大利丧失意志不坚定 今兹既已空手而返回

所需定解即胜本尊法 当下若不修胜本尊法

或大成就亲口所宣说 上师教授亦不安心住

自欺自身实所不应为 凡此六纲了知极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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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有救怖愿偈

(1)我今报尽迁谢时 生前眷属无能助

独自徜徉中有道 愿寂怒尊大悲力

消除无明之幽暗

(2)别离爱伴独漂流 自识幻相将起现

诸佛悲力垂救拔 不起怖畏中有难

(3)五智光明此时现 不怖不畏认本面

寂怒尊容已近前 确认中有当勿怖

(4)若为业力所制时 愿大悲尊除苦厄

法性本声雷震时 愿转六字大明声

(5)若无救助业逐时 愿本尊天除其苦

业力追逐失怙时 愿证净光三摩地

(6)轮回中有化生时 授记愿不为魔转

任所思力若至时 愿不为恶业迷怖

(7)猛兽怒吼声发时 愿转六字妙法音

黑风雨雪追逐时 愿证智光之天眼

(8)若见同类中有时 愿勿嫉妒生上趣

极大烦恼饥渴时 愿除饥渴寒热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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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若见当来父母会 即观大悲双身尊

生得自在为利他 愿得相好光明身

(10)若我已得妙生身 愿所见闻速了解

一切恶业不随逐 励力增长诸福德

(11)愿随所生彼彼处 世世面见本尊天

生已能言知大义 宿命不忘得总持

(12)种种上中下功德 闻思一见即能知

随所生处皆吉祥 一切有情俱安乐

(13)如佛寂怒尊形相 眷属寿量及刹界

如彼最胜美名称 如是我等决能成

(14)邬金大师莲花生 撰此中有救怖愿

乃至轮回未空寂 此深妙法永长存

3．教授念诵文：

嗟！善男子（某某）：汝已闷绝三日有半至四日，从闷绝而复

苏，自设问曰：“我今何故起现如是境相”？汝当了知、此即“中有”。

此时正际返入轮回，所有一切境相，悉皆现为明光佛身，虚空遍现

蔚蓝色光。

尔时中央密严刹土（一称明点勇现刹土，一称奥明天。）世尊

“毗卢遮那如来”（亦称“大日如来”或称“光明遍照佛”。），其身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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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坐狮子宝座；手持八辐金轮，与虚空法界自在母面合交抱，来

现汝前，此为“色蕴”法尔清净兰光，此光晃耀，严以明点及微光点，

灿然明澈，自“毗卢遮那如来”父母双尊胸中照临汝前，直射汝心，

眩目难睁，不敢逼视。而与此同时，又有“天道”白光不起怖畏者，

并临汝前。此时汝为“愚痴”业力所牵，怖畏兰光，故于“法界体性

智”光，生起恐怖而欲逃避；反于“天道”白光不生怖者，起欣乐想，

而欲趋入。我今告汝，此时汝当于彼灿然明澈晃耀眩目之兰光，勿

怖勿畏，不可逃避，此即所谓如来光明法界体性智也。当于其中，

深生信乐，起渴仰心，而自念言：“此是世尊毗卢遮那大悲恩光”，

亟起皈依，恭敬祈请。尔时世尊毗卢遮那、即接引汝出离“中有险

峡”。汝对“天道”白光不眩目者，切勿欣乐，勿贪勿著。若生贪著，

即沦天趣，复转六道，以是障碍，阻解脱道。故当于彼，眼避勿睹；

而于闪烁眩目之兰光，当起欣乐，发猛利心，渴仰世尊毗卢遮那如

来，至心专注，念诵下偈，随我发如是愿：

呜呼！

愚痴炽盛 流转生死

法界性智 光明照耀

毗卢遮那 导引在前

大自在母 护持于后

祈脱中有 怖畏险峡

送我往登 正觉佛土

如是虔敬猛利发愿，即化虹光，融于毗卢遮那父母双尊胸中，

于中央密严刹土，以圆满受用行相而证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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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文武百尊法行习气自解脱图解》，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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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后第六日诵法（此日有佛六尊前来接引）

1．设供如前。

2．次，举诵下列偈文：

（1）先念“谛实力偈”三或七遍，钩召亡魂，来前听法。（此

偈应于每一次行法之前，必须念诵。）

谛实力偈

以我意乐力 如来加持力

及法界力等 凡所思维境

皆随其所应 无碍速现前

上偈诵已，即已钩召亡魂，当即观想其来住面前听法，开始朗

诵下列四偈经文。

（2）念诵启请四偈，三到七遍（可视时间长短而定，首次必念，

之后时间紧迫也可忽略。）

3．教授念诵文：

又虽已如前指示，然缘于“嗔”“恚”业障，对“光”与

“辉”、惧而逃避，虽发是愿，仍复迷而不悟，则法性中有第二日

中，有“金刚萨埵不动如来”圣众、及“地狱”恶业之光，同时并

来现前，此时当复指示，呼亡者之名，念诵下文而告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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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善男子（某某）：谛听勿乱！此第二日，有“水大”白色

净光，来现汝前。尔时，东方蓝色“现喜刹土”（梵名：阿比罗提。

藏名：恩巴尔
ɡā

嘎哇。）世尊“金刚萨
duǒ

埵不动如来”，其身蓝色，

手执五钴金刚杵，坐大象宝座，与“玛嘛几母”面合交抱，现临汝

前；“地藏”“弥勒”二菩萨、与“拉先女”（舞女）“补
bié

莂女”

（花女）双尊围绕于虹光曼荼罗海，六尊齐现而来。此为“识蕴”

法尔清净白光，即“大圆境智”。此光晃耀，严以明点及微光点，

惊眩欲绝，自金刚萨埵不动如来父母双尊胸中，照临汝前，直射汝

心，眩目难睁，不敢逼视。而与此同时，又有“地狱道”不眩目之

烟灰色光，亦与智光并临汝前。此时汝为“嗔”“
huì

恚”业力所制，

怖惧白光而欲逃避；反于地狱道不眩目之烟灰色光，起欣乐想而欲

趋入。我今告汝！此时汝当于彼晃耀眩目之白光灿然透明者，勿怖

勿畏，不可逃避。彼即汝自内证智本体具足力用，应于光中明了任

运，坦然而住，更当于彼，信乐渴仰。汝若认知自内证智本体光明，

纵欠虔诚发愿，亦得一切诸佛光明与汝融合，无二无别，而证佛位。

若不认知为汝自内证智本光，则当对之信乐渴仰而自念言：“此是

金刚萨埵不动如来大悲恩光”，亟起皈依，深心祈请，自维此即金

刚萨埵不动如来大悲光钩，不可逃避。要知汝纵欲逃避，亦与汝身

不能分离，故勿怖畏，当欣乐祈请。尔时金刚萨埵不动如来，即来

接引，拔汝出离“中有险峡”。又当于彼地狱烟光不眩目者，勿生

欢喜。此为汝“嗔”“恚”炽盛所积罪障而来诱引之光，汝若贪着

彼光，当堕“那落
jiā

迦”（地狱）处，陷于苦不堪忍泥涂之中，永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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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期，此是障碍，阻解脱道。故当于彼，眼避勿视，断除“嗔”

“恚”，勿贪勿着；而于炳然照耀之白光，深生敬仰，至心专注金

刚萨埵不动如来尊前，生起猛利欲乐，念诵下偈，随我发如是愿：

呜呼！

嗔恚炽盛 流转生死

大圆镜智 光明照耀

金刚萨埵 导引在前

玛嘛几母 护持于后

祈脱中有 怖畏险峡

送我往登 正觉佛土

如是至心虔敬发愿念诵上偈，则化虹光，融入世尊金刚萨埵不

动如来父母双尊胸中，于东方现喜刹土，证得圆满受用身而成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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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文武百尊法行习气自解脱图解》，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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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后第七日诵法（此日有佛六尊前来接引）

1．设供如前。

2．次，举诵下列偈文：

（1）先念“谛实力偈”三或七遍，钩召亡魂，来前听法。（此

偈应于每一次行法之前，必须念诵。）

谛实力偈

以我意乐力 如来加持力

及法界力等 凡所思维境

皆随其所应 无碍速现前

上偈诵已，即已钩召亡魂，当即观想其来住面前听法，开始朗

诵下列四偈经文。

（2）念诵启请四偈，三到七遍（可视时间长短而定，首次必念，

之后时间紧迫也可忽略。）

3．教授念诵文：

又虽已如上指授，然有补特伽罗（即众生之异名）我慢贡高，

罪业深重，于大悲光钩，怖而逃避。迨至法性中有第三日（也即死

亡后第五日），则有世尊“宝生如来”与圣众俱，前来接引；同时

又有“人道”之光，并来现前。其指示法，当呼亡者之名，念诵下

文而告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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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善男子（某某）：谛听勿乱！今第三日，有地大黄色净光，

来现汝前。尔时，南方黄色“光荣佛土”（藏文贝登，此云吉祥，

或译具德）世尊“宝生如来”，其身黄色，手持摩尼妙宝，坐宝马

宝座，与“佛眼母”面合交抱，现临汝前：“虚空藏”“普贤”二

菩萨、与摩梨女（
mán

鬘女）都
pí

毗女（香女）双尊围绕于虹光曼荼罗海，

六尊齐现而来。此为“受蕴”法尔清净黄光，即“平等性智”。此

光晃耀，严以明点及微光点，自宝生如来父母双尊胸中照临汝前，

直射汝心，眩目难睁，不敢逼视；而与此同时，又有“人道”之淡

黄光不眩目者，亦与智光并临汝前，直射汝心。此时汝为“我慢”

业力所制，于彼眩目之黄光，生起惊怖而欲逃避；反于人道不眩目

之淡黄光起乐着想、而欲趣入。我今告汝，此时汝于彼晃耀眩目之

黄光灿然透明者，勿怖勿畏，不可逃避。彼即汝自内证智本体具足

力用，应于光中明了任运、坦然而住，更当于彼信乐渴仰。汝若认

知自内证智本体光明，纵欠虔诚发愿，亦得一切诸佛光明与汝融合，

无二无别，而证佛位。若不认知为汝自内证智本光，则当对之信乐

渴仰而自念言：“此是宝生如来大悲恩光”，亟起皈依，深心祈请。

自维此即宝生如来大悲光钩，不可逃避。要知汝纵欲逃避，亦与汝

身不能分离，故勿怖畏，当欣乐祈请。尔时宝生如来即来接引，拔

汝出离中有险峡。又当于彼人道淡黄光勿生欢喜，彼乃为汝“我慢”

炽盛所积习气而来诱引之光，汝若贪著，当堕人道，复受生老病死

之苦，沦没于生死泥涂之中，无解脱期，以是障碍，阻解脱道。故

当于彼，眼避勿视，断舍我慢，并断习气，及对彼光，勿贪勿着；

而于彼灿然眩目之黄光，深生信乐，至心专注，渴仰世尊宝生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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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诵下偈，随我发如是愿：

呜呼！

我慢炽盛 流转生死

平等性智 光明照耀

宝生如来 导引在前

佛眼佛母 护持于后

祈请度脱 中有险峡

送我往登 正觉佛土

如是至心诚敬发愿，则化虹光，融入宝生如来父母双尊胸中，

于南方“光荣刹土”，证得圆满受用佛身矣。



死亡后第七日诵法（此日有佛六尊前来接引） 52

图片来源于《文武百尊法行习气自解脱图解》，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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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后第八日诵法（此日有佛六尊前来接引）

1．设供如前。

2．次，举诵下列偈文：

（1）先念“谛实力偈”三或七遍，钩召亡魂，来前听法。（此

偈应于每一次行法之前，必须念诵。）

谛实力偈

以我意乐力 如来加持力

及法界力等 凡所思维境

皆随其所应 无碍速现前

上偈诵已，即已钩召亡魂，当即观想其来住面前听法，开始朗

诵下列四偈经文。

（2）念诵启请四偈，三到七遍（可视时间长短而定，首次必念，

之后时间紧迫也可忽略。）

3．教授念诵文：

如上指示，纵其根器如何下劣，亦必解脱无疑。然有曾造大罪

之人、及失坏三昧耶戒等、或断善根之类，迄尚不能认取者，遂为

“贪欲”及罪障所制，对于“声”“光”，怖而逃避，则第四日

（即死亡后第八日）有世尊“无量光如来”（即阿弥陀佛）圣众，

及由“贪”“悭”所酿成“饿鬼道”之暗红光， 同时并来现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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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法，当呼亡者之名，念诵下文而告之曰：

嗟！善男子（某某）：谛听勿乱！今第四日，有“火大”红色

净光，起现汝前，尔时西方红色“极乐刹土”“世尊无量光如来”，

其身红色，手执莲华，坐孔雀宝座，与“白衣母”面合交抱，现临

汝前，“观自在”“妙吉祥”二菩萨与“吉地女”（歌女）“阿洛

哥女”（灯女）双尊围绕于虹光曼荼罗海，六尊齐现而来。此为

“想蕴”法尔清净红光，即“妙观察智”。此光晃耀，严以明点及

微光点，眩目难睁，自无量光如来父母双尊胸中，照临汝前，直射

汝心，不敢逼视，汝当对之，勿生怖畏；而与此同时，又有“饿鬼

道”暗淡红光不眩目者，亦与智光并来照临，当于其光，勿生欢喜，

亦勿贪着。尔时，汝为“贪欲”炽盛业力所制，于彼眩目之红光，

生起怖畏而欲逃避；反于“饿鬼道”暗淡红之光不眩目者，起乐着

想、而欲趋入。我今告汝，此时汝当于彼晃耀眩目之红光灿然透明

者，勿怖勿畏，不可逃避。彼即汝自内证智本体具足力用，应于光

中，明了任运，坦然而住，更当于彼信乐渴仰。汝若认知自内证智

本体光明，纵欠虔诚发愿，亦得一切诸佛光明与汝融合，无二无别，

而证佛位。若不认知为汝自内证智本光，则当对之信乐渴仰而自念

言：“此是无量光如来大悲恩光”，亟起皈依，深心祈请，自维此

即无量光如来大悲光钩，不可逃避。要知汝纵欲逃避，亦与汝身不

能分离，故勿怖畏，当欣乐祈请。尔时无量光如来即来接引，拔汝

出离中有险峡。又当于彼饿鬼道暗淡红光不眩目者，勿得贪着。彼

乃为汝“贪欲”炽盛所积习气而来诱引之光，汝若贪着，即堕饿鬼

道，而受极难堪忍饥渴之苦，以是障碍，阻解脱道。故当于彼，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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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贪着，断除习气，勿起爱恋；而于灿然眩目之红光，对之生起欣

乐，专注渴仰世尊无量光如来父母双尊，念诵下偈，随我发如是愿：

呜呼！

贪欲炽盛 流转生死

妙观察智 光明照耀

无量光佛 导引在前

白衣佛母 护持于后

祈脱中有 怖畏险峡

送我往登 正觉佛土

如是诚敬殷重发愿，则化虹光，融入世尊无量光如来父母双尊

胸中，于西方“极乐刹土”证得圆满受用佛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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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文武百尊法行习气自解脱图解》，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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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后第九日诵法（此日有佛六尊前来接引）

1．设供如前。

2．次，举诵下列偈文：

（1）先念“谛实力偈”三或七遍，钩召亡魂，来前听法。（此

偈应于每一次行法之前，必须念诵。）

谛实力偈

以我意乐力 如来加持力

及法界力等 凡所思维境

皆随其所应 无碍速现前

上偈诵已，即已钩召亡魂，当即观想其来住面前听法，开始朗

诵下列四偈经文。

（2）念诵启请四偈，三到七遍（可视时间长短而定，首次必念，

之后时间紧迫也可忽略。）

3．教授念诵文

如上指示、纵其根器如何下劣，未有不解脱者。又虽已指示，

而有一类有情，久狃结习，终为强盛之习气所制，不能克服，而为

“嫉妒”恶业支配，于“声”及“光”生起恐惧，大悲光钩，未能

认取。迄至第五日（即死亡后第九日）间，仍复飘泊无依。尔时有

世尊“不空成就如来”圣众大悲恩光前来接引；同时又有“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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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恼所感“阿修罗道”之光，亦来诱引。此时指授之法，当呼亡者

之名，念诵下文而告之曰：

嗟！善男子（某某）：谛听勿乱！今第五日，有“风大”绿色

净光，来现汝前。尔时，北方绿色“胜園刹土”世尊“不空成就如

来”，其身绿色，手执交叉金刚杵，坐大鹏宝座，与“三昧耶多罗

母”（即绿度母）面合交抱，现临汝前；“金刚手”“除盖障”二

菩萨与“健第女”（涂女）“尼得女”（食女）双尊围绕于虹光曼

荼罗海，六尊齐现而来。此为“行蕴”法尔清净绿光，即“成所作

智”。此光晃耀，严以明点及微光点，眩目难睁，自不空成就如来

父母双尊胸中，照临汝前，直射汝心，不敢逼视；而与此同时，又

有“阿修罗道”暗绿光、乃“嫉妒”为因所成不眩目之光，亦与智

光并临汝前。汝当对之勿生爱憎而修等舍（安住于非苦非乐之境，

谓之等舍。）；并当对之不可欢喜。尔时，汝为嫉妒炽盛业力所制，

于彼眩目之绿光，惧而逃避；反于阿修罗道不眩目之暗绿光起乐着

想，而欲趋入。我今告汝、此时汝当于彼晃耀眩目之绿光灿然透明

者，勿怖勿畏，不可逃避。彼即汝自内证智本体具足力用，应于光

中，明了任运，坦然而住，更当于彼信乐渴仰。汝若认知自内证智

本体光明，纵欠虔诚发愿，亦得一切诸佛光明，与汝融合，无二无

别，而证佛位。若不认知为汝自内证智本光，则当对之信乐渴仰，

而自念言：“此是不空成就如来大悲恩光”，亟起皈依，深心祈请，

自维此即不空成就如来大悲光钩，不可逃避。要知汝纵欲逃避，亦

与汝身不能分离，故勿怖畏，当欣乐祈请。尔时，不空成就如来即

来接引拔汝出离“中有险峡”。又当于彼阿修罗道不眩目之暗绿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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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生贪着。彼乃汝嫉妒炽盛所积业力而来诱引之光，汝若贪着，则

堕阿修罗道，感极难忍受斗诤之苦，以是障碍，阻解脱道。故当于

彼，断除习气，勿贪勿着；而于晃耀眩目之绿光、生起信乐，专注

渴仰世尊不空成就如来父母双尊，念诵下偈，随发如是愿：

呜呼！

嫉妒炽盛 流转生死

成所作智 光明照耀

不空如来 导引在前

三昧耶母 护持于后

祈脱中有 怖畏险峡

送我往登 正觉佛土

如是虔诚殷重发愿，则化虹光，融入世尊“不空成就如来”父

母双尊胸中，即于北方“胜园刹土”，现证圆满受用身而成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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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文武百尊法行习气自解脱图解》，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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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后第十日诵法（此日共有佛四十二尊俱来接引）

1．设供如前。

2．次，举诵下列偈文：

（1）先念“谛实力偈”三或七遍，钩召亡魂，来前听法。（此

偈应于每一次行法之前，必须念诵。）

谛实力偈

以我意乐力 如来加持力

及法界力等 凡所思维境

皆随其所应 无碍速现前

上偈诵已，即已钩召亡魂，当即观想其来住面前听法，开始朗

诵下列四偈经文。

（2）念诵启请四偈三到七遍（可视时间长短而定，首次必念，

之后时间紧迫也可忽略。）

3．教授念诵文

上来法性中有五日期间，经已多次指示，纵福缘如何薄劣，初

次未能认取，再次亦当认取，只须认取其一，而未有不解脱者。然

亦有如是指授多次，以习气深重，长夜伴随，净相智慧，向未熟稔，

为业支配，虽得指认，仍为邪恶习气引导于外，大悲光钩，不能摄

引，于“光”及“辉”，生起怖畏，复沦生死。则于第六日（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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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后第十日），复有五部如来父母双尊与眷属俱，一时齐现于前，

其时六道之光，亦齐现前。其指示法，当呼亡者之名，念诵下文而

告之曰：

嗟！善男子（某某）：谛听勿乱！迄至昨日，五部如来，各现

其相，虽已指示，而汝为恶习所牵，于彼起怖，故迄今日，仍留于

此。汝先若能于五部如来智慧本光，识为本体境相，则于五部各佛

身中，早已化为虹光，汝已成为圆满受用佛身。以汝无知，故今仍

复漂泊于此，故当谛实观察，勿得散乱。今有五部如来具足境相，

名为“四智和合之光”，前来迎汝，当认取之。

嗟！善男子：四大清净四色之光，今来现前。此时，中央“密

严刹土”“毗卢遮那”父母双尊及与眷属，俱来现前；东方“现喜

刹土”“金刚萨埵”父母双尊及与眷属，俱来现前；南方“光荣刹

土”“宝生”父母双尊及与眷属，俱来现前；西方“极乐刹土”

“无量光”父母双尊及与眷属，俱来现前；北方“胜圆刹土”“不

空成就”父母双尊及与眷属，俱从虹光曼荼罗海，来现汝前。

嗟！善男子：此五部双尊之外，又有四门守护明王：即“降三

世明王”“大威德”“马头”“甘露军荼利”等四大明王；及四门

守护明妃：所谓持“钩”女、持“索”女、持“锁”女、持“铃”

女；及天道之佛“帝释”、阿修罗道佛“诤心”（梵名
pí

毗摩罗质多。

藏名塔桑日。或译净心。）、人道佛“释迦狮子”、傍生道佛“狮

子善住”、饿鬼道佛“焰口”、地狱道佛“法王”等诸佛世尊，六

道六佛，俱来现前；又有“普贤如来”“普贤佛母”，即诸佛之祖

普贤父母双尊（详附注六），亦来现前。以上共有报身佛四十二尊，



死亡后第十日诵法（此日共有佛四十二尊俱来接引） 63

自汝心内外出，来现汝前。此皆为汝本来清净境中之所显现，当认

取之。

嗟！善男子：此诸刹土，亦非他有，乃汝自心四方与中央本来

具足者，今自汝心，出现于外，现临汝前。彼诸佛身，亦非他来，

乃汝自内证智本具力用，法尔所成，故当如是而认取之。

嗟！善男子：彼诸佛身，亦复不大不小，形量相等，严具形色，

坐势宝座，各具标帜。彼诸佛身，共成五聚，皆为双身；每聚周围，

各具五色光辋；其中男尊，即为双持部之菩萨；女尊，即为双持部

之明妃。如是形成整个曼荼罗，一时俱集，圆现汝前；此即与汝相

依为怙之本尊也，汝当认取。

嗟！善男子：从此五部如来父母双尊身中，流出四智和合之光，

极为微妙；犹如日光眩耀，照临汝心，来现汝前。

此中初自“毗卢遮那”胸中，放射“法界体性智”光，显为兰色，

晃耀眩目，有一光台，照触汝心，合而为一；其光台上兰色明点，

与光同俱；如覆翠盖，灿然眩目。其上亦以自性明点，各五为饰，

无有边中，严以明点及微光点，来现汝前。

自“金刚萨埵”胸中，放射“大圆镜智”光，显为白色；光台之上，

白色明点，如覆明镜，严以明点及微光点，来现汝前。

自“宝生”胸中，放射“平等性智”光，显为黄色；光台之上，黄

色明点如覆金盏，严以明点及微光点，来现汝前。

自“无量光”胸中，放射“妙观察智”光，显为红色；光台之上，

红色明点，如覆珊瑚宝盖，严以明点及微光点，来现汝前。以上四

佛智光之底，光彩具足，极为显明，眩目难睁；亦由自性明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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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为饰，无有边中；遍严明点及微光点，悉与法界体性智光相同，

此所显现，与汝自心，密切联系，和合相应，自然而来起现也。

嗟！善男子：彼等诸光，皆汝自内证智，本体具足力用所现，

非从外来；故当于彼，无碍印合，亦勿惊怖，摄心入定，于无分别

中，坦然而住，即此状中，诸佛之身光与汝身融合为一而成佛矣。

嗟！善男子：此中独无成所作智之佛光照临于汝者，以汝自内

证智力用未圆，故不显现。

嗟！善男子：此即所谓“四智和合之光”，亦名“金刚萨埵四密

孔道”。此时汝当忆念往昔上师指授语诀，若能忆及所指授义，即

于当前境界，生起信乐；犹如母子会遇，亦如亲旧故知，先已熟谂，

今又相逢，立即认取，无可疑虑；于自己本体境相，认为本来面目，

信为清净法性无可转变之正道，生起“恒流三摩地”，融为证智大任

运身，依受用报身而证佛位，永不退转。

嗟！善男子：与智光同时，又有不净迷幻境相六道六光，亦来

现前；所谓“天道”白光不眩目者，“阿修罗道”暗绿光不眩目者，

“人道”淡黄光不眩目者，“傍生道”淡兰光不眩目者，“饿鬼道”淡红

光不眩目者，“地狱道”烟灰色光不眩目者，此六道之光，亦与智光

并来现前。尔时，汝于其光，皆无取著，于无所缘中，坦然安住。

汝若于彼清净智光，生起怖畏，而于不净轮回六道之光，起贪著者，

当受六道众生之身，疲疗生死大苦海中，无解脱期。

嗟！善男子：汝若未得上师教诫所指示者，于前所说佛身及清

净光，恐惧怖畏，而于不净轮回之光，反而生起爱恋。今勿如是！

应于清净智光，晃耀眩目者，恭敬信乐，而自念言：“世尊五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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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大悲智光，乃为哀愍摄受于我而现在前，亟当皈依”。对于迷幻

境相六道之光，勿贪勿着，至心专注渴仰世尊五部如来父母双尊，

念诵下偈，随我发如是愿：

呜呼！

五毒炽盛 流转生死

四智和合 光明照耀

五部如来 导引在前

五部明母 护持于后

脱离六道 不净幻光

度我中有 怖畏险峡

送我往登 五清净土

如是发愿念诵，认识本体境相，即可无二交融而成佛矣。中根

之人，虔敬殷重，自认取已，即得解脱；下根之人，则于清净誓愿

之力，断绝六趣生门，悟解四智和合实境，于“金刚萨埵”密孔道

中，而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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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文武百尊法行习气自解脱图解》，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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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后第十一日诵法（此日有持明十佛前来接引）

1．设供如前。

2．次，举诵下列偈文：

（1）先念“谛实力偈”三或七遍，钩召亡魂，来前听法。（此

偈应于每一次行法之前，必须念诵。）

谛实力偈

以我意乐力 如来加持力

及法界力等 凡所思维境

皆随其所应 无碍速现前

上偈诵已，即已钩召亡魂，当即观想其来住面前听法，开始朗

诵下列四偈经文。

（2）念诵启请四偈，三到七遍（可视时间长短而定，首次必念，

之后时间紧迫也可忽略。）

3．教授念诵文

复次，如是详明指示，由此认识而得解脱者，为数极多。然有

下下根器，其在人间，对于正法，素未薰习，有大罪障，及失坏三

昧耶等人，为业力迷惑，虽有指示，亦不认取，终仍漂转。兹法性

中有第七日（死亡后第十一日），有“清净空行刹土”“持明部”

圣众，前来接引。尔时，为烦恼愚痴所酿成之“傍生道”光，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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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引。

嗟！善男子（某某）：谛听勿乱！兹第七日，有法尔清净杂色

光明，起现于前；此时“清净空行刹土”“持明”诸尊圣众，前来

接引，融为虹光曼荼罗海。

曼荼罗中央“异熟无上持明”名“莲华舞自在”，其身具五光

绚彩；明妃“红色智慧空行”，拥抱尊身；右持弯刀，左持注满血

液之颅器，而作舞式；以瞪视印相，注目虚空，来现汝前。

曼荼罗东，“地居持明”，其身白色，微含笑容，明妃“白色

空行”，拥抱尊身；右持弯刀，左持注满血液之颅器，而作舞式；

以瞪视印相，注目虚空，来现汝前。

曼荼罗南，“寿自在持明”，其身黄色，妙好庄严，明妃“黄

色空行”，拥抱尊身；右持弯刀，左持注满血液之颅器，而作舞式；

以瞪视印相，注目虚空，来现汝前。

曼荼罗西，“大手印持明”，其身红色，微含笑容；明妃“红

色空行”，拥抱尊身；右持弯刀，左持注满血液之颅器，而作舞式；

以瞪视印相，注目虚空，来现汝前。

曼荼罗北，“任运持明”，其身绿色，半怒半笑容，明妃“绿

色空行”，拥抱尊身；右持弯刀，左持注满血液之颅器，而作舞式；

以瞪视印相，注目虚空，来现汝前。

此诸持明之外围，有无量空行天母会集；所谓八大尸林空行，

四种姓空行，三居处空行，十居处空行，二十四境空行母等，以及

勇男、勇女、矜羯罗、护法使者众俱；彼诸一切，悉著六骨骼之衣，

腿骨号筒，颅骨小鼓，罗刹皮幢，人皮幡盖，人皮旗帜，人脂香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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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乐器，为数无量；一切世界，充填血满，震天撼地，俱来现前，

一切乐声，亦复震脑欲裂，喧阗而来，作种种舞蹈。亡人三昧耶具

足者，则来迎接；三昧耶失坏者，则来惩诫。

嗟！善男子：习气法尔清净俱生智光，具足五色，如五彩线，

荡漾天际，闪烁动摇，灿烂透明，惊眩夺目；从五部持明部主胸间，

直射汝心，不敢逼视，现在汝前；而与此同时，又有“傍生道”兰

色不眩目之光，亦与智光，俱来现前。尔时，汝为习气所感，迷幻

境相所牵，于彼所具五色之光，惧欲逃避；反于“傍生道”不眩目

之光，生起爱著，而欲趋入。然汝于彼所具五色眩目之光，勿得惊

怖！当认为智光；于其光中，所发一切诸法自性本声，犹如千雷一

时俱鸣，轰声震撼，啸吟洪厉，杂以忿怒咒声，俱来现前。汝于此

境，当勿生怖！勿避勿惧！当即认取，为汝本来境相证智力用。而

于“傍生道”不眩目之兰光，勿贪勿着；苦生贪着，汝当堕落愚痴

“畜道”，而受愚暗无知驱役之苦，永无出期；故于其光，勿得贪

着！当于五色具足之光，灿明眩目者，生起欣乐，一心专注谛求，

渴仰世尊持明阿阇黎众！当自念云：

“持明圣众，勇士空行，诸圣尊前，今为接引，

入彼清净，空行居处，来住我前；祈诸圣尊，

愍垂听许，如我有情，未积资粮，过去已有，

三世如来，五部圣众，以大悲光，来摄受我，

惜我无知，未能认取，蹉跎至今，诚堪嗟叹！

兹当持明，诸圣尊前，恳求今后，万勿舍我！

愿以悲钩，摄受于我！引我往生，净空行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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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专注谛求，念诵下偈，随我发如是愿：

呜呼！

持明圣众 幸垂听许

请运悲心 导入正路

习气炽盛 流转生死

俱生智慧 光明照耀

勇士持明 导引在前

空行佛母 护持于后

祈脱中有 怖畏险峡

送我往登 正觉佛土

如上虔诚殷重发愿，则化虹光，融于“持明”部众胸中，当生

“清净空行刹土”，无可置疑；诸有一切善知识种姓，唯依上文之

指示，而认取之，即可解脱，纵有恶业习气，亦定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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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文武百尊法行习气自解脱图解》，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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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后第十二日诵法（此日有佛六尊前来接引）

1．设供如前。

2．次，举诵下列偈文：

（1）先念“谛实力偈”三或七遍，钩召亡魂，来前听法。（此

偈应于每一次行法之前，必须念诵。）

谛实力偈

以我意乐力 如来加持力

及法界力等 凡所思维境

皆随其所应 无碍速现前

上偈诵已，即已钩召亡魂，当即观想其来住面前听法，开始朗

诵下列四偈经文。

（2）念诵启请四偈，三到七遍（可视时间长短而定，首次必念，

之后时间紧迫也可忽略。）

3．教授念诵文

法性中有前七日是寂相圣众，今已逝没。从法性中有第八日起

的后七天，有饮血忿怒五十八炽然尊，来现在前。怒部圣众居方位

与寂相部同，但是变现的形貌相状有不同。此种怒相，为“恐”

“怖”“畏”三种增上力所转，指证极难。但若有于其清醒之际，

能认取者，解脱亦易。当“恐”“怖”“畏”三种境界现前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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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内证智，无复驰乱，专一奋勉而安住于教授即可。

在此情景，若不遇此教授，纵复学经教多闻如海，亦徒无益。

另外，诸凡庸人，于“恐”“怖”“畏”三种境界，生起惊惶，堕

恶趣涧，永受大苦。但是密乘真言瑜伽士则不同，纵为下下根器，

一见忿怒饮血圣众，如遇亲知故旧，深信为自本尊，即可无二交融

而证佛位。

此听闻解脱密法，为无修成佛之法；亦即仅赖听闻即得解脱之

法；亦为罪障大者、导出险峡之法；又为一刹那间差别立判之法；

又为一刹那间即证等觉之法；诚为深奥！有情遇此而堕恶趣者，未

之有也。

如上已就“听闻解脱”示其重要，兹当指示“法性中有”怒相

起现之时。于此又呼亡者之名，念诵下文而告之曰：

嗟！善男子（某某）：谛听勿乱！以前“法性中有”寂相起现、

汝未认取，故今仍复漂泊无依。兹第八日，有饮血忿怒圣众，来现

当汝前，当勿迷乱。而认取之。

嗟！善男子（某某）：此大吉祥主尊为饮血佛部世尊，名“佛

陀兮
lū

噜
jiā

迦”。身深棕色，三面、六臂，四足展立。其面右白、左红、

正面深棕色；周身光蕴，如火炽然。九目圆睁，怒视可怖；眉耸如

电；獠牙外露，吼声大笑，作“阿拉拉”及“哈哈”声；又发“嘎

呜”及宏大尖锐之声；头发红黄，炽然上竖；冠饰骷髅，象征日月；

黑蛇及鲜显人头为身严。六手之中：右上持“轮”，右中持“钺”，

右下持“剑”；左上持“铃”，左中持“颅”，左下持“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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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名“佛陀
qì

讫洛底湿
fù

缚
li

哩
mǎ

玛”，拥抱尊身；右搂尊颈，左捧“红螺”

（红色螺贝之碗），内贮阳精，献于尊口，吮咂作响，并发轰声，

犹如雷震。于金刚炽焰毛孔中，发出智火，熊熊有光；两足右卷左

展，立于大鹏座上。此乃从汝脑内“中央”所出，以如是状，现临

汝前。汝当于彼，勿惊勿怖！勿生恐惧！当即认取为汝自证智身，

即汝本尊；勿惊勿惧！实则仍为世尊“毗卢遮那”父母双身之体，

故勿生畏怖；若能认取，立即解脱。

如上明告，认取为本尊已，即可交融无二，而证圆满受用佛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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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文武百尊法行习气自解脱图解》，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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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后第十三日诵法（此日有佛二尊前来接引）

1．设供如前。

2．次，举诵下列偈文：

（1）先念“谛实力偈”三或七遍，钩召亡魂，来前听法。（此

偈应于每一次行法之前，必须念诵。）

谛实力偈

以我意乐力 如来加持力

及法界力等 凡所思维境

皆随其所应 无碍速现前

上偈诵已，即已钩召亡魂，当即观想其来住面前听法，开始朗

诵下列四偈经文。

（2）念诵启请四偈三到七遍（可视时间长短而定，首次必念，

之后时间紧迫也可忽略。）

3．教授念诵文

又复于彼，怖而逃避，而不认者，则于法性中有第九日（即死

亡后第十三日），有饮血金刚部世尊，前来接引。当呼亡者之名，

念诵下文而告之曰：

嗟！善男子（某某），谛听勿乱！今第九日，有饮血金刚部世

尊，名“金刚兮噜迦”。身深蓝色，三面、六臂，四足展立。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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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白、左红、正面兰色。六手之中：右上持“杵”，右中持“颅”，

右下持“
yuè

钺”；左上持“铃”，左中持“颅”，左下持“犁”。明

母名“金刚讫洛底湿缚哩玛”，拥抱尊身；右搂尊颈，左手捧红螺，

内贮阳精，献于尊口，双身交抱。此乃从汝脑内东隅而出，来现汝

前。汝当于彼，勿惊、勿怖，勿生恐惧！当认为汝自证智身，即汝

本尊，故当认取，切勿生怖！实则仍为世尊“金刚萨埵”父母双身

之体，当起欣乐；若能认取，立即解脱。

如是明告，若认取为本尊，即可交融无二，而证圆满受用佛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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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文武百尊法行习气自解脱图解》，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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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后第十四日诵法（此日有佛二尊前来接引）

1．设供如前。

2．次，举诵下列偈文：

（1）先念“谛实力偈”三或七遍，钩召亡魂，来前听法。（此

偈应于每一次行法之前，必须念诵。）

谛实力偈

以我意乐力 如来加持力

及法界力等 凡所思维境

皆随其所应 无碍速现前

上偈诵已，即已钩召亡魂，当即观想其来住面前听法，开始朗

诵下列四偈经文。

（2）念诵启请四偈三到七遍（可视时间长短而定，首次必念，

之后时间紧迫也可忽略。）

3．教授念诵文

如上所示，亦有诸人，业障深重，遂于其境，生起怖畏，避而

未证。今法性中有第十日（即死亡后第十四日），有饮血宝部世尊

前来接引。当呼亡者之名，念诵下文而告之曰：

嗟！善男子（某某）：善自谛听！今第十日，有饮血宝部世尊、

名“珍宝兮噜迦”。身深黄色，三面六臂，四足展立，其面右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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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红、正面深黄。六手之中：右上持“宝”，右中持“天杖”，右

下持“棒”；左上持“铃”，左中持“颅”，左下持“钢叉”。明

母名“珍宝讫洛底湿缚哩玛”，拥抱尊身；右搂尊颈，左捧红螺，

内贮阳精，献于尊口，双身交抱。此乃从汝脑内南隅所出，来现汝

前。汝当于彼，勿惊、勿怖、勿生恐惧！当认为汝自证智身，即汝

本尊，当即认取，切勿生怖！实则仍为世尊“宝生如来”父母双身

之体，故当虔敬信乐；若能认取，立即解脱。

如上明言实告，若认取为本尊，则可无二交融而证圆满受用佛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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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文武百尊法行习气自解脱图解》，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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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后第十五日诵法（此日有佛二尊前来接引）

1．设供如前。

2．次，举诵下列偈文：

（1）先念“谛实力偈”三或七遍，钩召亡魂，来前听法。（此

偈应于每一次行法之前，必须念诵。）

谛实力偈

以我意乐力 如来加持力

及法界力等 凡所思维境

皆随其所应 无碍速现前

上偈诵已，即已钩召亡魂，当即观想其来住面前听法，开始朗

诵下列四偈经文。

（2）念诵启请四偈，三到七遍（可视时间长短而定，首次必念，

之后时间紧迫也可忽略。）

3．教授念诵文

虽如上指示，然为习气所薰，生起怖畏，仍复逃避，不识为本

尊而见为阎罗法王，故未证取；则第十一日（即死亡后第十五日），

有饮血“莲花部”世尊前来接引。当呼亡者之名，念诵下文而告之

曰：

嗟！善男子（某某）：谛听勿乱！今第十一日，有饮血“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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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世尊，名“莲花兮噜迦”。身深红色，三面、六臂、四足展立。

其面右白、左青，正面深红。六手之中：右上持“莲”，右中持

“天杖”，右下持“棒”；左上持“铃”，左中持“满血颅器”，

左下持“兆鼗”。明母名“莲花讫洛底湿缚哩玛”，拥抱尊身；右

搂尊颈，左捧红螺，内贮阳精，献于尊口，双身交抱。此乃从汝脑

内西隅所出，来现汝前，汝当于彼，勿惊、勿怖、勿生恐惧！实则

仍为世尊“无量光如来”父母双身，故当欣敬；若能认取，立即解

脱。

如是明告，当可认取为自本尊，则可交融无二，而证圆满受用

佛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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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文武百尊法行习气自解脱图解》，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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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后第十六日诵法（此日有佛二尊前来接引）

1．设供如前。

2．次，举诵下列偈文：

（1）先念“谛实力偈”三或七遍，钩召亡魂，来前听法。（此

偈应于每一次行法之前，必须念诵。）

谛实力偈

以我意乐力 如来加持力

及法界力等 凡所思维境

皆随其所应 无碍速现前

上偈诵已，即已钩召亡魂，当即观想其来住面前听法，开始朗

诵下列四偈经文。

（2）念诵启请四偈三到七遍（可视时间长短而定，首次必念，

之后时间紧迫也可忽略。）

3．教授念诵文

又虽如前指示，然为恶习所牵，生起怖畏，仍复逃避，以不识

为本尊，故不认取；则第十二日（死亡后第十六日），有饮血“羯

摩部”圣众，及在此日以后，又有八大“寒林”女神“吉坞哩玛”，

八境兽首女神“颇罗闷玛”，兽面忿怒女神四门守护，及异类面首

女神二十八自在女“汪鸠玛”等，前来接引；若不认取，即生怖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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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当指示。此时呼亡者之名，念诵下文而告之曰：

嗟！善男子（某某）：今第十二日，有饮血
jié

羯摩部（梵文羯摩

此云事业）世尊，名“羯摩兮
lū

噜
jiā

迦”。身深绿色，三面、六臂，四

足展立。其面右白、左红、正面深绿，现威猛可怖相。六手之中：

右上持“剑”，右中持“天杖”，右下持“棒”；左上持“铃”；

左中持“颅”，左下捧“犁”。明母名“羯摩讫洛底湿缚哩玛”，

拥抱尊身；右搂尊颈，左捧红螺，内贮阳精，献于尊口，面合交抱。

此乃从汝脑内北隅所出，来现汝前，汝当于彼，勿惊、勿怖、勿生

恐惧！当即认知为自证智身，即汝本尊，故当勿怖。实则仍为世尊

“不空成就如来”父母双身之体，故当虔敬，深生渴仰；若能认取，

立即解脱。

如上明告，即可认知为自本尊，无二交融而证圆满受用佛身。

如是依上师所授口诀，认知为本体境相，唯是自内证智。譬如

狮子皮，若曾见者，知只是一张皮，立即释然；其有未明者，即生

恐怖。如为此人解说其义，指示明白，惊怖立除。

此法亦尔。饮血圣众，身形庞大，肢体粗壮，量等虚空，当其

现前，定生惊怖。若闻此教授，明白指示，无间即证为本体境相，

或认为自之本尊，则生前所修之明光（子光），及后起自然之明光

（母光），子母两光会遇，于朗然释然中，如遇故知，恍然大悟。

若不得此教授，虽诸贤者，亦复难免退堕，流转生死大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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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文武百尊法行习气自解脱图解》，供参考。



死亡后第十七日诵法（此日有佛十六尊前来接引） 88

死亡后第十七日诵法（此日有佛十六尊前来接引）

1．设供如前。

2．次，举诵下列偈文：

（1）先念“谛实力偈”三或七遍，钩召亡魂，来前听法。（此

偈应于每一次行法之前，必须念诵。）

谛实力偈

以我意乐力 如来加持力

及法界力等 凡所思维境

皆随其所应 无碍速现前

上偈诵已，即已钩召亡魂，当即观想其来住面前听法，开始朗

诵下列四偈经文。

（2）念诵启请四偈三到七遍（可视时间长短而定，首次必念，

之后时间紧迫也可忽略。）

3．教授念诵文

尔后有八大“寒林”“吉坞哩玛”，及种种面形兽首女神“颇

罗闷玛”，皆从亡者脑中出现，来临其前；其指示法，当呼亡者之

名，念诵下文而告之曰：

嗟！善男子（某某）：谛听勿乱！今汝脑中八方位，复出八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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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wù

坞哩玛”，来现汝前，汝当于彼，勿生怖畏！详述如下：

汝脑东
yú

隅：出白色“吉坞哩玛”，右手高举人尸骨杖，左手持

颅，满贮鲜血，来现汝前；

汝脑南隅，出黄色“资
wù

坞哩玛”，手张弓矢。

汝脑西隅：出红色“波罗谟诃玛”，手持“摩
jié

羯幢”；

汝脑北隅：出黑色“培多梨玛”，右手持杵，左手持颅盖，满

贮鲜血；

汝脑东南隅：出红黄色“布斯
jiā

迦私玛”，右手持“人肠”，左

手取食；

汝脑西南隅：出深绿色“伽斯摩哩玛”，左手持颅盖，满贮鲜

血，右手持杵搅动，现威吓状，取而饮之；

汝脑西北隅；出淡黄色“赞驮哩玛”，裂人身首，右手摘取其

心，左手食其躯体；

汝脑东北隅：出深黄色“斯迷奢梨玛”，撕裂腐尸身首，取而

食之。

以上八方位所住之“吉坞哩玛”，亦围绕五方饮血部尊，从汝

脑中现出，而临汝前；汝当于彼，勿怖勿畏！

嗟！善男子（某某）：其在外围（即上说之八方位之外）复有

八境兽首女神“颇罗闷玛”出现汝前：

东：有深紫色“狮首僧贺女”，双手交叉，口衔死尸，摇震鬃

发；

南：有红色虎首“毗耶讫哩目
qū

佉女”，双手下叉，目睛凝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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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齿
cù

蹙眉；

西：有黑色狐首“悉哩
luó

攞目佉女”，右举利刃，左持人肠，咀

食吮血；

北：有深兰色狼首“湿
fù

缚南目佉女”，双手撕尸，目睛凝视；

东南：有淡黄色
jiù

鹫首“讫哩陀目佉女”，肩负巨尸，手举骸骨；

东北：有兰色枭首“呼鲁目佉女”，右手持杵，左手举刀，割

食人肉；

西南：有深红色
chī

鸱
xiāo

鸮首“冈
jiā

迦目佉女”，亦负巨尸；

西北：有黑色鸦首“佉佉目佉女”，左举颅盖，右持利剑，割

取心肝。

以上八境兽首女神“颇罗闷玛”、亦复围绕五饮血尊，从汝脑

中现出而临汝前；汝当于彼，勿怖勿畏！当知任何一切所显现者，

皆当认取为本来境相，证智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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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文武百尊法行习气自解脱图解》，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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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后第十八日诵法（此日有佛三十六尊前来接引）

1．设供如前。

2．次，举诵下列偈文：

（1）先念“谛实力偈”三或七遍，钩召亡魂，来前听法。（此

偈应于每一次行法之前，必须念诵。）

谛实力偈

以我意乐力 如来加持力

及法界力等 凡所思维境

皆随其所应 无碍速现前

上偈诵已，即已钩召亡魂，当即观想其来住面前听法，开始朗

诵下列四偈经文。

（2）念诵启请四偈三到七遍（可视时间长短而定，首次必念，

之后时间紧迫也可忽略。）

3．教授念诵文

嗟！善男子（某某）：此第十四日者（按、此句英译本有，藏

本无。）有兽面忿怒女神四门守护，自汝脑中，出现于外，现临汝

前，亟当认取；详如下述：

汝脑东隅：出白色“虎面女”，右手持钩，左举“红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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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鲜血；

汝脑南隅：出黄色“
shǐ

豕面女”，手持“
juàn

羂索”，

汝脑西隅：出红色“狮面女”，手中持“锁”，

汝脑北隅：出绿色“蛇面女”，手中持“铃”，

以上四女，左手均持满血颅器。此四门守护忿怒女，皆自汝脑

中出现，当知即汝本尊，故当认取。

嗟！善男子（某某）：三十忿怒相“兮鲁迦”之外围，复有异

类面首二十八瑜伽自在女“汪
jiū

鸠玛”，形相面首各异，手持种种兵

器，自汝脑中来现汝前；汝当于彼，勿生怖畏，一切所现，皆当认

取为汝本来境证智力用；临此时机，正逢阻碍大利时，当细加审量，

故当忆念上师教授！

嗟！善男子：汝脑之东，出：深紫色“牛首罗刹女”，手中持

“杵”及“颅器盖”；红黄色“蛇首梵天女”，手执“莲花”。墨

绿色“豹首大天女”手执“钢叉”，青色“猿首欲天女”，手中执

“轮”，红色“熊首童贞女”，手执“短矛”，白色“
pí

羆首帝释

女”，手执“串肠”。如是东方六瑜伽自在女，皆自汝脑东隅而出，

现在汝前；汝当于彼，勿生怖畏！

嗟！善男子：汝脑之南，出：黄色“蝙蝠首金刚女”，手举

“利刃”，红色“摩竭鱼首寂静女”，手执“宝瓶”，红色“蝎首

甘露女”，手执“莲花”，白色“
yào

鹞首月明女”，手中执“杵”，

绿色“狐首持棍女”，手中执“棍”，深黄色“虎首罗刹女”，手

执“血颅”。如是南方六瑜伽自在女，皆自汝脑南隅而出，现在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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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汝当于彼，勿生怖畏！

嗟！善男子：汝脑之西，出：墨绿色“
jiù

鹫首肉食女”，手中持

“棍”；红色“马首欢喜女”，手执“体腔”；白色“鹏首大力

女”，手中执“杖”；黄色“犬首罗刹女”，一手持“杵”，一以

“刀”割；红色“戴胜鸟首爱染女”，手张弓矢，绿色“
mí

麋首护财

女”，手执“宝瓶”。如是西方六瑜伽自在女，皆自汝脑西隅而出，

现在汝前；汝当于彼，勿生怖畏！

嗟！善男子：汝脑之北，出蓝色“狼首风神女”，手展旌旗；

红色“羊首妙妇女”，手持“人签”（剌人的一种尖杆刑具。）；

黑色“豕首亥女”，手持“齿索”（以齿穿贯之绳索。）红色“鸦

首金刚女”，手持“孩尸”；墨绿色“象首大鼻女”，手持“巨

尸”，饮其颅盖之血；青色“蛇首水天女”，手持“蛇索”。如是

北方六瑜伽自在女，皆自汝脑北隅而出，现在汝前；汝当于彼，勿

生怖畏！

嗟！善男子：此外复有四门守护四瑜伽女，从汝脑中来现汝前。

汝脑东隅，出白色“杜鹃首金刚女”，手中持“钩”；汝脑南隅，

出黄色“山羊金刚女”，手中持“索”；汝脑西隅，出红色“狮首

金刚女”，手中持“锁”；汝脑北隅，出绿色“蛇首金刚女”，手

中持“铃”。此四门四瑜伽女，皆自汝脑中出，而来现前。以上二

十八自在女，亦为“兮噜迦”忿怒尊自生之身力用所现，故当认取。

嗟！善男子！自“法身”空寂之分，而现“寂”相之尊，当知

即汝本来面目；自“法身”显明之分，而现“怒”相之尊，故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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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当汝脑中出五十八尊饮血圣众，现临汝前之时，若了知一切所

现，皆是自内证智之本光，无间即与饮血之尊无二交融而证佛位。

嗟！善男子：若不当下认取，汝则对之必然惊惶欲遁，复受大

苦而难解脱；若不如是认取，则见一切饮血圣众为阎罗法王，而于

饮血本尊，生起怖畏，震
lì

慄闷绝，本体境相，认为魔相，遂沦生死

之海；若能不怖不畏，则证佛位矣。

嗟！善男子！此诸“寂”“怒”两部圣众：身形大者，量等虚

空；身量中者，量等“须弥”；下者，亦等自身累积十八倍之高。

汝当于彼，勿生恐惧。对于“情”“器”世间，现为光体，一切境

相，现为光身，皆当认为自内证智本来光明，自光与身，无二交融

而证佛位。佛子！汝所见者，随起任何可惊惧相，皆当证认为自识

所现，勿生怖畏；皆当认取明光为自内证智本光。若如是认取，当

下即身成佛无疑；所谓“刹那即证等觉”，即此时也；故当至心信

受。

嗟！善男子：汝于此时，若不认取而惊怖者，则一切“寂部”

之尊，现为依怙“嘛哈嘎拉”（藏密大护法神，即“大黑天”。）

之身；一切“怒部”之尊，现为“阎罗法王”之身；本来境相，转

成魔相，遂沦生死苦海。

嗟！善男子：汝若不能认识本相，纵复精娴一切经论，历劫修

法，终不成佛；若认识本相，可藉一精要之点及一字句，而证佛位；

若不认识本相，死后无间于“法性中有”时，即现有“阎罗王”之

身；阎罗法王、身形大者，量等虚空；中者亦等“须弥山王”；下

者亦当汝身累积十八倍之高；为数无量，充塞世间，而现汝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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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咬唇切齿，目如玻璃，头发上绾，巨腹细腰，束发结顶，手持刑

板，口发杀……声，饮
dàn

啖脑髓，撕裂身首，
wān

剜食心脏，以如是相，

充塞世间，而来汝前。

嗟！善男子：如是境相现前之时，汝当勿怖，勿生恐惧。要知

汝今自身，已成为“习气意生之身”，虽逢砍杀，亦不致死，实则

乃汝空性本色，故当勿惧。即所现之阎罗王等，亦从汝自内证智之

本光中之所起现，故无实体可得；空性于空，无隙可乘也。除汝证

智力用所现外，所有“寂静”“忿怒”“饮血”诸部，及异类面首

形相、虹光、阎罗诸可怖之像，决无实体可得。若能如是认取，则

一切怖畏，当下释然，即可无二交融而成佛矣。若或不能认取，则

当自念云：“此乃我之本尊，前来接引，拔我出离中有险峡，故当

皈依”。又必深心信乐，忆念三宝，随念汝所自奉之本尊（如亡者

生前不修密法，无自己一定之本尊，则以观世音菩萨为其本尊可

也。），并呼圣号，唱云：

本尊圣者，祈垂听许！

我今漂泊，中有难中，

惟祈圣者，速来拯救；

大悲摄受，护持于我！

又当忆今汝之上师名号，作启请云：

我今漂泊中有，惟祈速来拯救，不舍大悲，垂赐恩
hù

怙。

又当对于饮血部圣众，祈请发愿；随我念诵下偈：

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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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气炽盛漂泊中有时 恐惧怖畏境相当舍弃

唯愿寂怒圣众前引导 法界自在忿怒母后护

祈请度脱中有怖畏峡 送我往登正等觉佛位

我今独行别离诸亲友 现前惟有自心映空相

恳祈诸佛大悲力救拔 愿除中有诸怖畏恐惧

当兹所现五智光明时 勿怖勿惧认识为本相

寂怒两部身相起现时 坚信勿怖认取为中有

倘缘业力备受诸苦时 愿本尊天消除我苦厄

法性本尊如千雷震时 愿即转成六字大明声

业力追逐失所救护时 愿大悲尊为我作依怙

任为业习所受苦痛时 愿证净光安乐三摩地

五大种界不与我为敌 愿我得见五部佛刹土

如是虔敬殷重发愿，则一切恐怖，定即消失，决定证报身佛位，

故极重要；至心念诵三至七次，纵亡者罪业如何重大，福缘如何劣

弱，其不解脱者，未之有也。若竟有其人，虽经多次为之作法，然

仍未认取而得救度者，以后即入“后期中有”，即“轮回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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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文武百尊法行习气自解脱图解》，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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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编真言密咒精选

(1)听闻解脱咒 :

阿比甲当嘎。

(2)本觉大密咒（普贤王如来心咒） :

嘛嘛郭林萨敏达。

(3)寂怒百尊海会圣众咒 :

嗡、阿、吽、波的智达、嘛哈苏卡加纳、达杜阿、嗡、路噜路

噜吽、觉、吽。

(4)能断金刚经陀罗尼：

南无盆嘎哇帝、真嘎钵啦密达亚、嗡、乃恩底答、爱力虚、爱

力虚、米力虚、米力虚、瓶纳盈、瓶纳盈、南无盆嘎哇帝、窄登姆

稍帝、爱力地、爱力地、米力地、米力地、虚日地、虚日地、乌虚

日、乌虚日、布又也、布又也、索哈。

(5)六道金刚咒 :

啊阿下萨嘛哈。

(6) 补阙真言 :

嗡、都噜都噜、渣鸦穆克、索哈。

法性中有结述：中有教授要诀，仅由耳闻即得解脱。若获目见，

亦得解脱。凡在临命终时，多为每一种习气之所惑乱，除此“听闻

解脱密法”，更无其他方便。若复有人，经过一次听闻，虽其人曾

积无间大罪，亦得解脱。

故对此微妙密法，当于大众中，广为朗诵，令其一度听闻。虽



死亡后第十八日诵法（此日有佛三十六尊前来接引） 100

复不解其义，但在“中有”时，自内证智，豁然开朗，记忆力强，

较在生前超过九倍，此时一字亦不忘失而能记忆。故当对世间人，

广为详说；诸病人前，当为朗诵；亡者耳旁，也当朗诵。

凡有阅此法者，仅需对之不起颠倒妄见，即可解脱，是故极宜

珍重！

法性中有指示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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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行法 - 轮回中有教授

皈敬偈

皈命依怙尊 上师及三宝

愿慈悲摄受 中有得解脱

一、行法时间

死亡后第十九天到第五十三天，共计三十五天。

二、行法须知

1．前关于法性中有导示，若仍有未能了悟及具恶业之人，缘

于业力炽盛，不解实相；或为业力所牵，恐惧怖畏；虽经导示，自

失得度之机，延至二七终了、而仍未能证入者，当诵下文，印入其

心。

2．“轮回中有”教授包括死后之境界，以及如何闭胎、选胎和

转生方式等共二十四篇导示。在“轮回中有”时期，每日诵二十四

篇导示全文，连诵三十五日（与前并计共为五十三日）。

3．在此阶段，如嫌太长，则可分作三日念一卷：即轮回中有

的第一日念至导示第十二为止；第二日从导示十二念至导示第十九；

第三日从导示第十九念至卷末。第四日起，再从头顺次每三日念一

全卷，如此至七七期满为止。

4．有条件者，可于第四阶段每日念诵轮回中有全部二十四篇

导示。如果更欲安心，可以从死亡时，每天直接念诵全部四阶段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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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至五十三天期满为止，则更为圆满。

三、行法实施

死亡后第十九天至第五十三天

1．设供如前。

2．次，举诵下列偈文：

（1）先念“谛实力偈”三或七遍，钩召亡魂，来前听法。（此

偈应于每一次行法之前，必须念诵。）

谛实力偈

以我
yì

意
lè

乐力 如来加持力

及法界力等 凡所思维境

皆随其所应 无碍速现前

上偈诵已，即已钩召亡魂，当即观想其来住面前听法，开始朗

诵下列四偈经文。

（2）念诵启请四偈三到七遍（可视时间长短而定，首次必念，

之后时间紧迫也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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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念诵导示文三至七遍

导示一

（导示一至导示四，导示中有身之生起极其特能）

善男子（某某）：谛听勿乱！人于死后，沦入地狱，或生天道，

乃至转成“中有之身”，如是名为“超常之身”。汝于死后，初则

经过三日半或四日之昏迷，迨汝苏醒，经历“法性中有”“寂相”

“怒相”诸部圣众，智光炳照，种种示现，方便接引，惜汝愚而无

知，惧不证入，蹉跎自误迄至今时，犹自以为如梦初醒，同时转成

发光之体，类似生前所具之色身，此如密典教示偈云：

当得相似幻色身 类乎前身当生身

六根觉能齐赋有 行动无碍任游行

具有业通神变力 同类天净眼见形

此偈教示，即今汝之现在境相也。发光之体，经文解为“类乎

前身当生身”，意指亡者将赋之身，恰如前世宿业所感，亦得相当

福报庄严相似之身，名曰：“意生之身”。惟幻不实，随业而转。

故如汝因己前业力当感生天趣，天趣境相，立即现前。或生修罗道、

人道、傍生道、饿鬼道、地狱道，各道境相，无不随感而现，此皆

由业感果，如影随形。所谓“类乎前身”者，“前身”二字，隐指

汝死后三日半或四日前之血肉色身；“当生”二字，则指所感将来

投生之处情景。是以经句“类乎前身当生身”，应即解为类乎已弃

之色身，与夫将来重复受生应赋之色身。惟汝如遇有如是生身境相，



死亡后第十九天到第五十三天 104

无论如何，勿起贪求生身之念，亦勿怯弱；设因怯弱而生贪求，则

汝又将沦入生死轮回之中，受苦无休矣。

迄至昨日，汝仍不悟“法性中有”，以致漂泊至今，尚无归宿

之所。今者汝当依奉上师所传教授，心不散乱，善自安止，任运无

为，则自内证智，元明光照之境，自得现前。果能如是，自得解脱，

不再蹈入受生胎门。设若不能，则当信乐虔敬，观想汝之上师本尊、

或“大悲怙主”，在汝顶上，荫庇于汝，而以猛利欲乐之心，诚恳

祷求，专一信仰，执持勿失为要。

如上导示，彼亡者但能了悟，依说坚持，自得解脱，不再沦入

生死苦海中。设因业力所牵，仍未了悟而证入者，当再呼亡者之名，

念诵下文而告之曰：

导示二

善男子（某某）：谛听勿乱！上偈所云：“六根觉能齐赋有”

者，谓汝生前，或为目盲，或耳重听，或不良于行，乃至诸根残缺，

今在“中有”境中，汝目能视，耳亦能闻，六根无损，聪明伶俐，

一切具足，所以证明汝已离世，漂泊中有，了悟此理，记持勿失。

复次，所谓：“行动无碍任游行”者，谓汝现今已受得中有意

生之身，业已脱离质碍血肉之躯，故具种种特能，意念所至。通过

磐石、山陵、丘垄、地土、房屋乃至须弥四洲，任汝游行，无有阻

碍，惟除“菩提迦雅”（指印度金刚座，为贤劫诸佛如来共成佛道

示现之处。）及母体子宫不净之门，不能穿过外，纵如须弥山王，

往来穿过，亦无窒碍。即此可证汝已沦泊“中有”。惟汝今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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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自了知，恳切忆念上师本尊，竭诚祈祷于“大悲怙主”，是为切

要！

导示三

嗟！善男子（某某）：所谓“具有业通神变力”者，此非谓汝

修持功德或禅定所证之通所致，盖由业力所感之神通，属于业等流

（由因流出果，由本流出末，因果本末相类似，谓之等流。）一刹

那间，能绕“四洲须弥”，于所意欲任游境地，一刹那顷，皆能应

念而至，犹如壮士手臂伸屈之顷，即能到达。一切忆求，或忆或不

忆，无有不能示现者。今汝已能无碍示现，当认取之，祈请上师印

证。

导示四

嗟！善男子（某某）：所谓“同类天净眼见形”者，此谓在

“中有”时业力相等之同类，诸相毕见，又感生天道之同类，彼此

互相能见，他趣亦然。惟汝对之不可贪恋，当观修“大悲怙主”。

又所谓“以天净眼见形”者，谓由天等福德之力所成。又凡如实修

习禅定之天净眼，固亦能见，然非一切能见，于所见前，专注则见，

不专注则不见，若心神外驰，亦不能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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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示五

（导示五至导示九，导示中有身特殊状态）

嗟！善男子（某某）：汝将藉是中有之身，目观尘世熟谙之境，

亲属故友，犹如梦见，汝虽目睹，就之而语，悉皆无闻，置之不答。

但见汝家，已在举哀，亲属人等，悲号哭泣；遂自计曰：“吾今岂

已死乎？为之奈何！”此念甫生，遂感极剧烈之痛苦，犹如热釜中

被煎之鱼，汝今正已亲历矣！然汝今者，已经隔世，虽徒自苦，亦

复何益，当勿贪恋！汝在生前，若有上师，则当祈请上师，同时观

修本尊或“大悲怙主”而作祈请，则痛苦自止，怖畏自除。

导示六

嗟！善男子（某某）：汝被业风吹送，鼓动追逐，甚难自主，

失其自由，自内证智，无所凭依，正如风卷毛羽，任其起落；又如

疾乘野马之上，颠苦奔驰，喘息不定，漂泊无依。忽又闻呼汝之名

而哭泣者，汝虽止之勿哭，惟彼哭者，置若罔闻，终不理会；又自

计曰：“我已死乎？”于是又感极大苦痛。惟汝今者，切勿悲痛。

又汝所见之光，不分昼夜，皆如灰白淡色之曙光，如是逗留“中

有”，或一七、或二七、或三七、或四七、或五七、或六七、乃至

七七四十九日，惟普通“轮回中有”之苦，为二十二日，但随业力，

久暂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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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示七

嗟！善男子（某某）：在此时期，业海红风，极可怖畏，不堪

忍受，自汝身后，猛烈推荡，吹送而来。汝当对之勿生怖畏，要知

此实为汝自识迷幻境相所现也。又有极可怖畏之黑暗处，最难忍受

者，今临汝前，此时发生“击”“杀”之声，种种怨敌怖畏，亦临

汝前，汝当对之勿生恐怖。复次，又有罪大恶极者，出现肉食鬼啖

人罗刹，各持种种兵器，口喊“击”“杀”喧声，呼啸汹涌，直扑

而来，状极凶猛；又有种种可怖猛兽，作追逐相，亦复临前；狂风

暴雨，大雪深雾，群众追逐，狂扑而至；又复发出巨响，有如山崩

海啸，或如烈火喷轰，又如狂风怒吼，种种巨声，惊怖欲绝。于是

汝四窜逃奔，不择去路，终遇三大绝壁，一白、一黑、一红，悬崖

千丈，深不见底，生路俱穷，势将下坠三大绝壁之中，岌岌可危！

嗟！善男子：三绝壁者，即“贪”“嗔”“痴”，非为实质，此时

当知已为“轮回中有”，当念大悲怙主名号，称自己名，唱言：

依怙大悲 圣观自在

上师三宝 慈悲加被

惟乞拯救 脱离险峡

令勿随转 三恶趣处

如是恳切祈祷，不可忘失！

导示八

复次，若有集积资粮，奉行佛教纯洁之士，则有以福德为后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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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安乐为前导者，来迎于前。至若生前善恶相等者，则不受任何

苦乐，唯是显现昏蒙愚昧平淡之相而已。

善男子（某某）：如是对于任何境相，凡是五欲色、声、香、

味、触，随一安乐现前，汝当于彼，勿贪勿着，屏除一切贪求之想，

惟自念言：

以此一切善乐供奉上师三宝

此谓汝若得乐受，一心思维上供上师三宝，切勿贪求自受。若

现不苦不乐平等之相，则自内证智以不修、不整、不散乱、安止于

“大手印”境中，是为至要！

导示九

善男子（某某）：尔时如遇桥梁，八大灵塔寺庙等处，仅能暂

一停憩，不能逗留过久，以汝之神识、已与躯体分离、不能自主之

故，因此，汝辄懊丧，烦恼悲痛，能知之识，恍惚不定，失所凭依，

尔时遂自念云：“吁！我已死矣，为之奈何！”此念一生，心灰意

冷，不胜悲叹，猛利痛苦，蝟集于前。今者汝既不能逗留一地，必

须他往，故勿作种种希求，惟当安住于自内证智本元无动之境。至

于食品，若为汝特设者，始得享受；其他供物，无权尝食。此时亲

朋，无一可以引为己助，凡此皆为“轮回中有”意生之身漂泊之相

也。此时苦乐，随业起现，汝且自见家宅境地、亲属等人、乃至汝

之尸身，又自痛念云：“我今已死，奈何奈何！”不胜绝望，遂生

忧闷，自维：“若得我一身，何不能为？”如是作念，往复流荡，

觅取色身，如是境相，汝今已有。惟汝之尸身，纵复趣入九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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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因所历“法性中有”已久，其尸在冬已冻，在夏已腐，否则已为

亲属火化，或已土葬，或投水中，或施与鹏鸟野兽吞食，汝复欲住

入，不可得也。汝因无处可栖，心极不乐，顿觉自身被推掷于山崖

石缝之中，如是汝今备尝诸苦，即为“轮回中有”，汝寻自身，所

得惟是苦耳。当勿起恋身之心，于任运无为上，坦然处之。

如上导示，死者之灵识能依教奉行者，则于“中有”境中，自

得解脱。

然有缘于恶业之力，虽已指示而不能证入者，则又呼亡者之名，

念诵下文而告之曰：

导示十

（冥界裁判情景）

嗟！善男子（某某）：善自谛听！汝今备受如是诸苦，乃汝自

作之业，非他人所能代之也。惟有竭诚祈请三宝，始能救护。如是

既不祈请，又不知观修“大手印”，亦不观修本尊，则有与生俱来

司善之神，以白色石子，计量生前所作之善；又有与生俱来司恶之

神，以黑色石子，计量生前所作之恶（按司善司恶之神，在藏密中，

简称为俱生五神，即与生俱来不离自身司人，善恶身中五处之神，

类似中国道经中之三尸神，在藏密中有修法专轨），前来引导。斯

时汝对之极度惊惶失措，悚然战栗，试为谎言，我未作恶，于是阎

罗王发言：“吾有业镜，可以鉴照”，遂与镜照，凡在生时所作一

切善恶两业，悉于镜中朗然毕现，丝毫不爽，汝虽谎言，毫无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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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阎罗王以绳系汝颈，自后拖曳下堂，断汝之首，剖汝之心，抽

汝之肠，吮汝脑汁，饮汝之血，食汝之肉，啮汝之骨，汝虽痛苦，

但不致死，汝身虽碎，复又完整，重受斫切，复感大苦。汝在斯时，

当其以石子计量善恶拖曳而行时，当勿惊怖，亦勿谎言，对于阎王

狱卒，亦勿怖畏，要知汝今已为“意生之身”，纵经斫杀碎割，无

死因也。其实汝身本为空性本色，何须惊怖。所见境相，乃自识迷

幻境相，空中之色耳。汝自习气为“意生身”，当体本空，本来无

相。由无相故，触不可得。以上所述，皆由自识迷幻境相所变，故

在外界则有阎罗狱卒神鬼饮血罗刹牛头等，其实毫无实事可得。当

知此时即是“中有”，当修“大手印三摩地”。若不知修习，当于

汝身能生怖畏之自性为何，随力观照而勘破之，即证自性全不可得

之空，此即“法身”也。此空非是空无所有之空，乃“如实不空”

之空。念觉朗然起现，即为“报身”密义也。“明”“空”无二，

本不分离；当体即空，“空”“明”无别，赤裸通脱。汝于当下安

住难忍状中，即“自性身”也。复于其中本来力用，不灭遍现，即

大悲“化身”也。

嗟！善男子：静以观待，不可散乱。设若证认上述四身，决定

解脱，成佛无疑。此为佛与众生差别之分界。当此之时，心不散乱，

最为重要！否则永久陷于泥涂之中，求出无期。所谓“于一刹那分

差别，于一刹那成正觉”，今正其时。汝昨日以前，由于散乱，已

失得度之机。故“中有”甫一现出，不能认识，旋即发生怖畏。今

者若再因散乱而失此机，则大悲圣者慈眼注照之视线，即将中途阻

断，汝则不能解脱，惟有逐业而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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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导示，纵不证认，亦得解脱。若为俗人，不知观修者，当

再呼亡者之名，念诵下文而告之曰：

导示十一

（冥界裁判情景）

嗟！善男子（某某）：以上导示，若汝不知如何观修，则当念

佛！念法！念僧及“大悲怙主”而作祈请！所有一切怖畏境相现前

之时，只有观修“大悲怙主”及汝之本尊。若在生前曾已请求某种

灌顶上师所赐之名号，并念汝之根本上师名号，对阎罗法王陈说，

则汝虽已堕入悬岩绝壁险峡之中，亦无能为害，必可远离痛苦。

如上导示，自能认识，无不解脱者。如仍未能解脱，兹为殷重

叮咛故，再呼亡者之名，念诵下文而告之曰：

导示十二

（转移一切心念力）

嗟！善男子（某某）：当下境相，刹那欢喜，刹那愁苦，苦乐

之感，最为猛烈，犹如弩炮急射而来。凡此一张一弛，汝当任凭机

运，净除爱憎之念，境相自息。设汝有生天之因，天界境相，立即

起现。如汝生前眷属，不明因果，杀害多数生命，而作布施，为汝

祈福，汝则生起不净之境相，猛起嗔心，因此结生相续（谓投生），

感生地狱（为死者而杀生，则此杀生之业，重累死者受报。死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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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身时，一见是事，立即呼止，然其眷属，置若罔闻，杀生如故，

于是猛起嗔念。故今导示亡者，嗔念万不可生，否则即感生地

狱。），因之嗔心决不可起！

又汝对于生前遗产，生起贪恋，或于汝之财物，知为他人侵占

享用，于是对之生起嗔心；要知汝纵起贪嗔，亦无法过问，于汝无

益。故当对于生前遗产，勿贪勿著，惟有断然决然，弃而掷之，任

为何人享用侵占，当勿吝惜，而抱施舍之心。诚敬思维，供献上师

三宝，住于无贪无着之境。

复次，若有为汝修作度亡仪轨，念诵“冈嘎尼陀罗尼”及“灭

一切恶趣王咒”（此为度亡用两大要咒。冈嘎尼即东方不动佛往生

咒，俱见附编。）等等修法，但不清净合法。作法者或昏沉，或懈

怠、或缺犯三昧耶、或律仪不净、或行为放逸轻慢正法、或用黑教

追荐之法亵渎正教。汝有微细业通，故能目睹，对于修法僧侣，退

失正信，萌生邪见，恐惧不安，既了知已，于是汝自念云：“噫！

我竟为彼等所欺罔矣！”心遂失望，沮丧不乐，于是对于清净境相，

不生信解，萌生邪见，退失正信，因此，结生相续，定生恶趣，与

汝无益。盖汝嗣续所延诸善知识，为汝修作佛事，虽如何不净，当

自念言：“此是我自识境相不净，佛经圣语，宁有不净之处，譬如

自形垢污，以镜鉴照，乃我本相不净。况彼诸善知识，身为僧伽，

语为正法，意为佛之体性，故当皈依，作胜解想，至心爱乐净相，

随汝嗣续修作佛事，定获利益。”如是生起净相之念，切勿忘失。

复次，汝若有生恶道之因，恶道境相，即时起现。赖汝嗣续及

诸眷属，为汝罪业，修作不杂邪巫之纯净佛事，所延上师阿阇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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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语意三，善妙仪轨，汝睹见已，心生欢喜，感大愉乐。此心甫生，

则结生相续，虽为堕入恶趣之因，然由此功德，定能转升上界，故

汝勿生不净之心，而于信乐净相，亦勿偏向而加分别，须极端留心

为要。

嗟！善男子（某某）：总而言之，现在汝之自内证智，失所凭

依，于其轻微摇动，则随善与非善之境相起现，即能起大力用。若

为非善，意勿思维，但忆生前任何修持之一种。设无修持，心应欢

喜，至诚皈命，祈请“大悲怙主”，恳切欣求发如下愿：

嗟！

我今独行别离诸亲友 眼前惟有自心映空相

恳祈诸佛大悲力救拔 愿除中有诸怖畏恐惧

倘缘业力备受诸苦时 愿本尊天消除我苦厄

法性本声如千雷震时 愿即转成六字大明声

业力追逐失所救护时 愿大悲尊为我作依怙

任为业习所受苦痛时 愿证净光安乐三摩地

依上愿文，坚切持诵，定能如愿获蒙引导，决无欺罔。如是诵

说，一经认证，即得解脱。

复次，如上多次修诵，应得解脱。若被业力所制，仍难领悟者，

可再为之反复申述，多次念诵，自得大益。此时再呼亡者之名，念

诵下文而告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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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示十三

（六凡道劣光现前）

嗟！善男子（某某）：若于如上诸般导示，忆而不持，则于此

时，前有之身形，逐渐消散，隐没不见，而后有之身，将益明显，

不胜愁闷。遂自念云：“伤哉！我已备受诸苦，任投何身，当往觅

之。”此念一生，往来奔驰，飘飘荡荡，不知所之，六道轮回，即

于此时起现。业感何道，何道之光起现愈强。

嗟！善男子（某某）：谛听！何谓六道之光？此谓天道之光，

其色灰白，修罗道光，其色黯绿；人道之光，其色浅黄；傍生道光，

暗兰为色；饿鬼道光，色为淡红；惟有地狱，光如烟雾。当诸光起

现时，汝之身色，感生何道，亦即现何道之光色。

嗟！善男子（某某）：在此时际，教授之法，最为重要，任何

光现，皆当观为“大悲怙主”放光，存想其光冉冉而来者，即是大

悲至尊（圣观自在菩萨），此为最极深要之导示，而能遮闭投生之

处。又或汝已曾修习随一之本尊，观如幻境，毫无自性，持久观修，

则知此所谓“净幻身”也。次观本尊身形，自外而内，渐渐隐没，

至不可得，则于“明”“空”无执之状，安住顷刻于法界中。再次

观本尊，次观明光，如是轮流观想；再观自内证智，亦自外而内，

渐皆隐没，空遍一切，明遍一切，法身遍一切，平等安住于法身离

戏境相中。在此境上，自能遮止投生之处而成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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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示十四至导示十九，为避免生死闭塞胎门教授：

又有虽已修习，亦能猛切希求，惟因平时未能熟修娴习，仍不

认识，则昏迷无知，徘徊胎门者亦多有之。于此有闭塞胎门之教授，

最为重要。再呼亡者之名，念诵下文而告之曰：

导示十四

嗟！善男子（某某）：如上导示，仍不认识，则于斯时，缘于

业力，或往上行，或平面而行，或向下注视，如是境相，即将起现。

此时汝当观修忆念“大悲至尊”。

复次，如前所说，狂风暴雨，大雪深雾，冰雹黑暗，群众追逐，

种种境相起现，虽欲逃避，其福德薄弱者，反逃往苦难之地；福德

具足者，则能到达安乐之处。善男子！当此之时，投生何洲，或生

何道，一切境相，即时起现于前，临此时机，则有极多甚深教授要

义，当勿散乱，一心谛听！因汝以前对于导示种种要义，既不认识，

对于修习，又极劣弱，故当择处而往，一心谛听。此有闭塞胎门之

法，极为重要。此中闭塞胎门法有二：（一）能入补特
ɡā

伽
luó

罗闭塞法。

（二）所入补特伽罗闭塞法。

（一）制止亡者勿入胎门之教授

嗟！善男子（某某）：汝曾修过随一之本尊，即观所现如幻化，

毫无自性，如水中月，朗然映现。若无一定本尊，则以“至尊大悲

圣观自在菩萨”为我本尊，观想明了，晃然灿然。次观本尊由外而



死亡后第十九天到第五十三天 116

内，隐没无形，随其所至之处，观为归于不可得之明空，此乃甚深

要义，而为不入胎门之妙法，故当如是作观。设于尔时，仍不能闭，

则有入胎之准备，再听下文导示：

（二）闭塞所入胎门之教授

复次，闭塞所入胎门甚深教授，此中分为五步，汝当谛听！

(1)闭塞胎门第一步

导示十五

此有偈云：

嗟！

我今轮回中有起现时 意念纯一至心当保持

善妙缘会尽力求延续 永断胎门回头须忆念

努力净相唯一需要时 嫉妒永断修上师双身

以上偈语，以清朗之声，为之念诵，策发其意，如文观想，依

次修习，至要！至要！

此中义理，所谓“我今轮回中有起现时”者，谓汝今已沦为

“轮回中有”之相，于其境相，自可证知；汝今试向水中或镜中观

之，均不见汝之形色，亦无身影可见者，盖由汝已舍离生前质碍血

肉之躯，而为意生之身，漂泊无依，即为汝已沦入轮回中有显著之

相，故当意念纯一至心保持，唯以“一心虔诚”为主。臂如以缰御

马，一心专注，向前驰行，诚恐为恶业所牵而致转变意念。其在人

间，若已对于正法及上师灌顶教授、或圣教经典、与此《中有听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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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脱密法》随择一种，发心忆念，而“善妙缘会尽力求延续”，不

可散乱。要知上升与下降之界限，即在此时。于此一刹那间，因懈

怠而丧失者，即为示现痛苦来临之时；于此一刹那间，意念专一而

能保持者，即为示现安乐来临之时。故当“意念纯一至心当保持”

与“善妙缘会尽力求延续”。今者闭塞胎门，时期已至，即“永断

胎门回头须忆念”“努力净相唯一需要时”也。

如上所说，其在此时，初当清净胎门，次说闭塞之法，共有五

步。已说第一步，次说二三四五步，当善自忆持。

(2)闭塞胎门第二步

导示十六

嗟！善男子（某某）：此时男女交会行相，又现汝前，当睹见

时，应抱定坚持不入其间之念。当观男女父母双身，即为上师父母

双尊，向之敬礼，意存供献，竭诚恭敬，请求正法，至心专注，定

能闭塞胎门。若仍不闭，将有必当入胎之势，则观男女父母双身为

我本尊，或观本尊即“大悲怙主”父母双身之体，对之供养，意变

供物（谓以自己意所变现之供品为供养）而伸供献，请求赐我悉地。

如是竭诚为之，即能闭塞胎门矣！

(3)闭塞胎门第三步

导示十七

复次，如上所示，胎门仍未闭塞，将有投入之势。今第三步，

宣示遣除爱憎之教授。其中生门，共有四种，即卵生、胎生、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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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生。四生之义，卵生胎生，二者相同。如前所说，男女交会，已

现于前，当在尔时，乃由贪爱或由憎嫌而入其胎。一入其胎，受生

为马，或为鸡犬，或为人等，随其一处，俱有可能。若受生为男，

则自现男相，对于其父，深生憎嫌，对于其母，则生贪爱之念；若

受生为女，自现女相，对于其母，深生嫉妒，对于其父，则生贪恋

之心；由此因缘，遂入胎门，适为男女红白两明点交会时期，感受

“俱生喜”已（俱生喜是密法中四喜之一。），则安乐与意想，遂

起昏沉颠倒之相，则凝结为“羯罗兰”（胎儿在母腹中一周，谓之

羯罗兰。）“遏部昙”（胎儿在母腹中二周谓之遏部昙。）之胎身。

迨至从胎而出，张目而视，反为一犬，在犬窝中受苦。如是或在猪

圈，或在蚁巢，或生为牛犊、羔羊，欲返不得，愚蠢无知，绝望之

际，备受种种苦恼，如是辗转无期，或入地狱，或生饿鬼，六道之

中，轮回不已，为无量诸苦之所逼恼，又或为摩睺罗伽（大腹行），

如是之人，执着不悟，毫不畏惧，可悲可叹，言之心悸。若无上师

胜妙教授者，几何不堕入如上所述悬崖险窟之中乎。一经堕入，则

沉沦生死，求出无期，是故当听我说，对此教授，牢记在心；今者

所示遏止爱憎闭塞胎门教授，善自谛听而保持之。上述“永断胎门

回头须忆念，努力净相唯一需要时，嫉妒永断修上师双身”，即谓

此也。上不云乎！若受生为男，爱母憎父，受生为女，爱父憎母，

故为嫉妒所生之相。其在此时，有甚深教授要诀。嗟！善男子，爱

憎妄念生起之时，应即观修如下：

哀哉！如我有情，恶业深重，沦没生死，爱憎为依，设不自拔，

耽着爱憎，自陷生死。长劫沉溺大苦海中，无量无边，永不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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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今后，当弃爱憎，永不需作。噫！今后爱憎，决不再作。

如是思维，自呵自责，至心专一，猛利保持，此如教典云：

惟有此誓愿 可闭塞胎门

嗟！善男子（某某）：心勿散乱，意念纯一，至心保持，是为

最要！

(4)闭塞胎门第四步

导示十八

又虽已如上导示，然胎门未闭，将有投入之势，则又有“如幻

不实”之教授，令其闭塞胎门，观修如下：

嗟！嗟！男女父母双身也，暴雨狂风也，霹雳巨声也，怖畏境

相也，一切情器世间，所有实体相状，自性如幻，虽其如何显现，

终非实有，一切虚幻不实，如梦如幻，无常无定，何用爱着？何用

恐怖？此是无中见有，一切诸法本从心生，心性如幻，本来即无，

欲到彼岸，岂有是处。嗟！汝从本以来，在迷不悟，故执无为有，

执假为实，执幻为真，由来已久，沉沦生死，以迄于今。如再不知

如幻不实，则永久沉沦苦海，陷入众苦泥涂之中，岂有穷期。是故

当观此一切。如梦如幻，如空谷回声，如海市蜃楼，如镜中形影，

如眼中空花，如水中之月，虽刹那间，欲求真实，亦不可得。故当

意念纯一，至心保持，屏除执实之念，专注相续，汝必废然知返，

及早回头矣。如是一心决定，了知非实，胎门自闭。

(5)闭塞胎门第五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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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示十九

又虽如前导示“如幻观”要妙，仍执为实，胎门未闭，将有入

胎昏迷之相，则又有如下“明光”之教授。

善男子（某某）：虽如是作，唯胎门未闭，今第五步，则有观

修“明光”闭塞胎门。观想之法如下：

嗟乎！观彼一切法 即是我自心 此心即是空 无生无断灭

如是观想，将心安住于“无所作”之本然界中，譬如注水于水，

自然和合，安心于本元上，随其自然，游戏其间，坦然处之，于本

来不整治中，如如不动，则四生胎门，决定能闭。

上来已将闭塞胎门甚深教授，导示多种，凡诸上中下三根补特

伽罗，未有不能解脱者。何以故？

一因中有之识，各具“有漏神通”，对我所说，一经听闻，即

来现前；

二因生前虽为盲聋，斯时六根齐具，任何言说，俱能了悟；

三因常为恐惧怖畏之所追逐，善自为计，心不散乱，记忆力强，

对我所说，一经思维，即来现前；

四因神识已失凭依，欣求欲乐，一经嘱告，立时即至，易于调

御。

又于此时记忆之力，明晰灵敏，九倍生前。生前鲁钝，此时缘

于业力，自内证智，光明显照，对于一切教诲，均有串解之功能，

而能达到其要害故。

尔时，若为亡者修作佛事，必能奏效，助益亦同。是故亡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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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之中，以此《听闻解脱密法》为其殷重读诵，是为至要。若于

一次不能导示，次一导示，即得解脱，次一不能解脱，多次为之，

亦得解脱。

导示二十至导示二十一，导示选择胎门：

复次，众生业力不可思议，其有从本以来，善业薰习太少，恶

业薰习力强，缘于罪障太重，纵复指示，至心缘想，仍难解脱者，

所在多有。前既不能闭塞胎门，今有选择胎门甚深教授，导示如下：

于此先诵“启请诸佛菩萨加被偈”，次诵“四皈依”：

（一）启请诸佛菩萨加被偈

诸佛及菩萨 十方常住世具足大慈悲 前知及圣眼

为众生依怙 不舍大悲愿祈降临纳受 实陈意献供

诸具大悲尊 智智与慈悲所作诸事业 威力不思议

今有某姓名 舍现世往彼离此界至他 已脱血肉躯

无依复无怙 无救亦无援最极大痛苦 今所现境相

已日暮穷途 离家去异乡如入幽冥地 迷惘赴悬崖

惊狂奔林莽 业力追逐故或落无边荒 或漂流大海

身不得自在 业风推荡故或入战阵中 被恶仇执住

无地可容入 或遭阎罗使鬼卒备残酷 望之极可怖

业果诸苦受 无间死复活撑扎力已穷 颠连极孤苦

愿诸佛菩萨 悲愍垂救护于此待救者 为彼作依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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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彼加持力 护免中有苦 遮止业红风 遣回阎罗怖

中有险峡道 安全拯救出 嗟我大悲尊 愿不舍悲愍

不忘宏誓愿 令彼脱诸苦 哀求佛菩萨 愿慈光照注

以大悲光钩 不令入三途 三宝最胜尊 愿慈悲摄受

恩施大悲力 令脱中有苦

（二）四皈依

南无古鲁贝，南无布达雅，南无达尔嘛雅，南无僧嘎雅。

次呼亡者之名，念诵下文而告之曰：

嗟！善男子（某某）：谛听！汝于以前所遇之导示，虽已一度

授与，唯汝不了解，今则胎门未闭，已临受生时期，故汝当自行选

择胎门，竭诚信乐，善自谛听，信受勿失。

(1)各种生处之概观

导示二十

嗟！善男子（某某）：今者受生何处之徵相，起现于前，当即

认识、善自观察，何洲为胜，以便选择。

汝若受生“东胜身洲”者，将见严饰之湖，中有鸿雁，雌雄追

逐，水面游戏，彼处不可前往，当即转念回头。若至彼处，纵有安

乐可逢，但为佛法不能流布之洲，故当勿入。

若生“南瞻部洲”者，则见宫室辉煌，设若求生，差可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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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生“西牛贺洲”者，则见牝牡马群严饰之湖，彼处亦不可往，

当即回头。此洲虽为富饶，但为佛法不能流布之洲，故当勿入。

若生“北俱卢洲”者，则见以牛为严饰之湖，或见有树木为严

饰之湖。若生彼处，为五取见（五取见，为身见、邪见、边见、见

取见、戒禁取见。参见佛学实用辞典三六七页五见条。），当即认

识，彼处亦不可投入。彼洲虽有寿量福德，亦为佛法不能流布之洲，

故当勿入。上来四洲，受生概况，一一导示，汝须了别，慎勿轻投。

又若生天道者，则见众宝所成天妙宫殿，心意悦乐，福感此土，

可往受生。

若生修罗道者，则见悦目林树，或见火圈，相向旋转，亦不可

入，当即转念回头。

若生傍生道者，则见山穴石窟，可怖深洞，烟雾弥漫，决不可

入。

若生饿鬼道者，则见漠漠原野，荒无人烟，上无草木，地裂浅

洞，黑暗深邃，或睹稠林洲岛，若往彼处，则生饿鬼道中，领受种

种饥渴之苦，无论如何，决不可入，当即转念回头，勇决勿往。

若生地狱道者，则由恶业所感，闻得歌声，或身不自由，无法

抗拒，必须投入。或见幽暗洲鸟，或见黑屋，或见红屋，或见黑暗

地穴，如是种种境相起现，若一投入，即将领受地狱中不能忍受寒

热之苦，求出无期。当抱定勇决之心，万勿前往。

以上导示，尔时轮流念诵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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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防护追命鬼卒法门

导示二十一

嗟！善男子（某某）：汝纵欲求不往，但不自主，已被业感之

狱卒自后追逐，丧失自由，难以抗拒，又有狱卒与勾命鬼卒，自前

拖曳，复有黑雾，大红业风，呼啸巨声，暴风狂雨，大雪深雾，雹

石冰刀，相逼而来，无处逃遁，境现汝前，汝欲遁逃，寻求救护之

处，则又睹见如前所说之华屋，或见崖穴，或见地洞，或黑暗僻道，

或莲花等（天界中亦有莲花中化生而出者），为欲逃避，不加细择，

一入其中，遂被封闭，潜藏其中，惟恐外出，然自此以后，欲出无

能矣！汝之所以不欲出离，以为一经出离，即遭苦难，而于彼所栖

处，心生念着，若外出者，则又怀疑“中有”怖畏之相，于是疑怖

横生，故潜伏不动。然一经入内而受任何之一身，则领受种种苦痛，

凡此于汝，皆鬼魅留难之相也。此时亦有一甚深要妙教授，汝当谛

听，记持勿失！

当此之时，若被狱卒追逐，不能自主，起现种种怖畏相时，于

刹那间，务必深具信念，观想“大胜兮噜迦”（即饮血之尊）“马

头明王”（密宗忿怒之尊）“金刚手菩萨”等，或汝生前所修奉之

本尊，观其伟大身形，粗壮肢体，能令一切障难碎为微尘之忿怒明

王可怖畏者，起立于前。由其大悲威力加持，汝可与狱卒脱离，而

有从容选择胎门之自主，此为甚深真实教授，保持勿失。

善男子（某某）：复有静虑诸天，乃缘三摩地之力受生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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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饿鬼邪魅罗刹之类，乃是在“中有”时，变易心念，故为饿鬼邪

魅罗刹之身，能现种种神变，而成意生之身。上下空间所住饿鬼及

在空中幻现之饿鬼等象，有八万四千之多，皆属“中有意生之身”

变易心念，遂具此体。尔时若能忆念“空性大手印”之义，斯为最

上。如不能修，则修“如幻瑜伽”，此并不能，当对任何一切心无

贪著，观修本尊“大悲怙主”，自能证得报身佛矣。（如幻瑜伽、

亦藏密迦居派中最高成就之密法。）

以下为迁识往生及转生人道选择法：

嗟！善男子（某某）：如上所说，设若缘于业力，必须入胎，

今有选择胎门之教授，为汝宣示，谛听勿失。汝于任何可生之胎门，

不可投入。设有狱卒现前不能自主时，则观“马头明王”；又汝自

己，今已赋有微细神通，一切处所，次第了知，当加选择。

复次，有两种选择法，一为清净佛土迁转法；一为不净轮回之

胎门选择法。两法门中，任择其一，导示如下：

(1)迁识往生佛国净土法

导示二十二

今初导示迁转清净空行处法，如下发愿，而自念云：

呜呼！我何痛哉！无量劫来，迄于今日，此身沦没生死泥涂之

中，今当厌弃。往昔生中，久值诸佛，而我未能解脱，诚可嗟叹。

今于轮回，已生嫌恶，可怖可厌，亟应逃避，时机已至，故我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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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世尊足下，莲华化生。

如是思维，猛切祈求，至心专注，竭诚渴仰。或复随其自所信

乐之佛土，愿生东方“现喜国土”（不动如来佛土），或中央密严

国土（毗卢遮那佛土），或北方“有财城”（金刚手菩萨及毗沙门

天王居处），或西方“莲华光明宫”邬金莲华生大士尊前，或择一

随我所信乐之佛土，欣求专注，至心虔敬，心勿散乱，发愿往生，

无间即生彼土。又若乐往“兜率内院”，亲近“弥勒慈尊”，惟自

念曰：“我今在中有时，时机已熟，当往兜率内院亲近弥勒慈尊”，

如是猛切欣求，至心专注，即于慈尊前，莲胎化生。

(2)转生人胎复入尘世

导示二十三

复次，若不能往生佛土而乐入胎，或有必须入胎之势，今有选

择不净轮回胎门教授，汝善谛听！此如前说，何洲之中，善自选择，

由汝通力，周遍观察，佛教正法昌盛之地，当可投入。若于某一胎

门中受生者，则有一种不净血块，对之生香味想而贪爱之，遂即受

生。是故对于上说种种一切起现之时，勿起贪着，亦勿起爱憎之相，

唯当选择善胎，至心专注而欣求之，是为至要！此时当发愿云：

嗟！我为饶益有情，愿生为转轮王，或生为婆罗门种族如大娑

罗树王，或为大成就者之子，或生净无垢染正法传承之族性，或生

父母具足正信之族性，为利乐一切有情而受取一种福德具足之身。

如上发愿，然后坚定心愿以入其胎，同时放光加持其胎，观成

上妙宫殿，复观十方诸佛本尊及“大悲怙主”慈悲加持以入其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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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复次，选胎之时，缘于业力，每以善胎误认恶胎，恶胎反误认

为善胎，故在尔时，选择要义，极为重要！导示如下：

当善胎相起现时，不可生贪爱心；恶胎相起现时，不可生憎嫌

心；当于善恶，勿取勿舍，爱憎两离，安住于等舍状中，此为入胎

甚深要义。

以上导示，除有一类能领受者，其余为恶劣结习之病难以清除、

亦或不能舍离爱憎、下根罪重之人及蠢如畜生者，则当令其皈依三

宝以遮止之。再呼亡者之名，念诵下文而告之曰：

导示二十四

嗟！善男子（某某）：汝既不能选择胎门，亦不能舍离爱憎，

如上所示，任起如何境相，惟有念诵“三宝名号”，虔敬皈依，祈

请大悲尊者，昂首专注前行，认识中有本来面目，对汝生前亲属子

女，至亲密友，当即遣除贪恋之心，以彼种种皆于汝无益也。天道

之光白色，人道之光黄色，皆可入住。妙宝宫殿，快乐园林，皆可

投入。

如上导示，反复多次宣说，乃至七遍。

最后举诵（一）启请诸佛菩萨加被偈、（二）救脱中有怖畏险

峡偈、（三）中有六纲、（四）中有救怖愿偈各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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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启请诸佛菩萨加被偈

诸佛及菩萨 十方常住世 具足大慈悲 前知及圣眼

为众生依怙 不舍大悲愿 祈降临纳受 实陈意献供

诸具大悲尊 智智与慈悲 所作诸事业 威力不思议

今有某姓名 舍现世往彼 离此界至他 已脱血肉躯

无依复无怙 无救亦无援 最极大痛苦 今所现境相

已日暮穷途 离家去异乡 如入幽冥地 迷惘赴悬崖

惊狂奔林莽 业力追逐故 或落无边荒 或漂流大海

身不得自在 业风推荡故 或入战阵中 被恶仇执住

无地可容入 或遭阎罗使 鬼卒备残酷 望之极可怖

业果诸苦受 无间死复活 挣扎力已穷 颠连极孤苦

愿诸佛菩萨 悲愍垂救护 于此待救者 为彼作依怙

赐彼加持力 护免中有苦 遮止业红风 遣回阎罗怖

中有险峡道 安全拯救出 嗟我大悲尊 愿不舍悲愍

不忘宏誓愿 令彼脱诸苦 哀求佛菩萨 愿慈光照注

以大悲光钩 不令入三途 三宝最胜尊 愿慈悲摄受

恩施大悲力 令脱中有苦

（二）救脱中有怖畏险峡偈

（1）十方常住 诸佛菩萨 普贤寂怒 海会圣众

上师本尊 空行护法 降临于此 哀请听许

至心皈命 上师空行 以大悲心 愍垂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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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缘于迷妄 流转生死 闻思修三 如实照耀

传承上师 导引在前 胜母空行 护持于后

祈脱中有 怖畏险峡 送我往登 正觉佛土

（3）嗔恚炽盛 流转生死 大圆镜智 光明照耀

金刚萨埵 导引在前 玛嘛几母 护持于后

祈脱中有 怖畏险峡 送我往登 正觉佛土

（4）我慢炽盛 流转生死 平等性智 光明照耀

宝生如来 导引在前 佛眼佛母 护持于后

祈脱中有 怖畏险峡 送我往登 正觉佛土

（5）贪欲炽盛 流转生死 妙观察智 光明照耀

无量光佛 导引在前 白衣佛母 护持于后

祈脱中有 怖畏险峡 送我往登 正觉佛土

（6）嫉妒炽盛 流转生死 成所作智 光明照耀

不空如来 导引在前 多罗佛母 护持于后

祈脱中有 怖畏险峡 送我往登 正觉佛土

（7）愚痴炽盛 流转生死 法界性智 光明照耀

毗卢遮那 导引在前 法自在母 护持于后

祈脱中有 怖畏险峡 送我往登 正觉佛土

（8）五毒炽盛 流转生死 四智和合 光明照耀

五部如来 导引在前 五部佛母 护持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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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脱中有 怖畏险峡 送我往登 正觉佛土

（9）迷境炽盛 流转生死 解除恐怖 光明照耀

诸忿怒尊 导引在前 诸忿怒母 护持于后

祈脱中有 怖畏险峡 送我往登 正觉佛土

（10）习气炽盛 流转生死 俱生智慧 光明照耀

勇士持明 导引在前 空行会众 护持于后

祈脱中有 怖畏险峡 送我往登 正觉佛土

（11）愿诸空大 勿为我敌 愿我亲见 兰光佛土

愿诸水大 勿为我敌 愿我亲见 白光佛土

愿诸地大 勿为我敌 愿我亲见 黄光佛土

愿诸火大 勿为我敌 愿我亲见 红光佛土

愿诸风大 勿为我敌 愿我亲见 绿光佛土

愿诸虹光 勿为我敌 愿我亲见 一切佛土

惟愿诸声 知为自声 惟愿诸光 知为自光

惟愿诸辉 知为自辉 愿中有相 自己证知

愿中有境 三身亲证

（三）中有六纲

(1)嗟！我今生处中有起现时 生世无暇懈怠当永断

闻思修三不乱证实义 心境朗然当亲证三身

于此一度获得暇满身 勿于迷离道中而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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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嗟！我今梦境中有起现时 愚痴尸睡放逸当永断

一心不乱定住实相中 保任梦境修幻化光明

勿如傍生之状而长眠 爱惜睡眠现量合修持

(3)嗟！我今静虑中有起现时 散乱昏沉种种当永断

不乱无执定住离边中 生园二次愿能得宣示

所作已断一心修行时 不为烦恼迷惑所随转

(4)嗟！我今死位中有起现时 一切贪求恋着当永断

不乱契入显明教授义 游心自证无生太虚景

即将舍离质碍血肉躯 无常死亡临头当了知

(5)嗟！我今法性中有起现时 恐惧怖畏境相当永断

一切显现认取为证智 中有境相即此当了知

阻大义利千钧一发时 自识变相寂怒又何惧

(6)嗟！我今轮回中有起现时 意念纯一至心当保持

善妙缘会尽力求延续 永断胎门回头须忆念

努力净相唯一需要时 嫉妒永断修上师双身

死时无有决定极迅速 徒负此生所作无义事

大利丧失意志不坚定 今兹既已空手而返回

所需定解即胜本尊法 当下若不修胜本尊法

或大成就亲口所宣说 上师教授亦不安心住

自欺自身实所不应为 凡此六纲了知极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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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有救怖愿偈

(1)我今报尽迁谢时 生前眷属无能助

独自徜徉中有道 愿寂怒尊大悲力

消除无明之幽暗

(2)别离爱伴独漂流 自识幻相将起现

诸佛悲力垂救拔 不起怖畏中有难

(3)五智光明此时现 不怖不畏认本面

寂怒尊容已近前 确认中有当勿怖

(4)若为业力所制时 愿大悲尊除苦厄

法性本声雷震时 愿转六字大明声

(5)若无救助业逐时 愿本尊天除其苦

业力追逐失怙时 愿证净光三摩地

(6)轮回中有化生时 授记愿不为魔转

任所思力若至时 愿不为恶业迷怖

(7)猛兽怒吼声发时 愿转六字妙法音

黑风雨雪追逐时 愿证智光之天眼

(8)若见同类中有时 愿勿嫉妒生上趣

极大烦恼饥渴时 愿除饥渴寒热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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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若见当来父母会 即观大悲双身尊

生得自在为利他 愿得相好光明身

(10)若我已得妙生身 愿所见闻速了解

一切恶业不随逐 励力增长诸福德

(11)愿随所生彼彼处 世世面见本尊天

生已能言知大义 宿命不忘得总持

(12)种种上中下功德 闻思一见即能知

随所生处皆吉祥 一切有情俱安乐

(13)如佛寂怒尊形相 眷属寿量及刹界

如彼最胜美名称 如是我等决能成

(14)邬金大师莲花生 撰此中有救怖愿

乃至轮回未空寂 此深妙法永长存

（念诵终）

轮回中有结述：在“轮回中有”时，施行此教授密法，正为善

业有情，令其延续善因，犹如已经阻断之水沟，疏导通利，令其入

槽。诸凡罪大恶极者，一经听闻此法，未不有能解脱者。何以故？

由于彼时“寂”“怒”胜尊，俱来接引，魔障伴随，尔时甫经听闻

此法，即得转变境相，而得解脱。次因亡者已舍血肉之躯，失所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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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故易转变。在“中有”时，虽在任何远地漂泊，以有微细神通，

而可睹见，一闻呼召，立即现前，一经回忆，立即顿悟，刹那之间，

即可转移心意，故此法有极大胜利。犹如弩炮，发必中鹄；又如烈

马难驯，以缰御之，自能调伏。

是故此法对于一切新亡之人，近其尸旁，如有尸在，直至其尸

鼻孔流出血液或黄色液体时为止，为之反复朗诵。但在此时，不可

移动其尸，并于其间，对其所信奉本尊三昧耶，为亡者修法回向，

不可宰杀一切生命。亲属人等，不得在尸旁哀哭泣。当为亡者尽力

广作佛事。又此《中有教授听闻密法》以外各法，亦可于文末加入

念诵，更为善妙。

复次，此法当在生前常时念诵，对于文句，熟记于心，一旦报

尽命终，证知定时死相起现时，若自有气力，自己念诵，思维句义；

若自力不继时，则由侣伴照此经本宣读，高声朗诵，务必字句分明，

定得解脱，决无疑义。又此法为不需修习禅观、见法即得解脱之甚

深教授，又为罪障深重者、从狭道中救度之甚深教授，有缘见者，

对此深妙之法，纵有七犬吠逐，于此文句，当勿忘失！临命终时，

诸佛言教，三世佛力，亦无有胜于此者。

中有教授能度同体一切有情名曰中有教授听闻解脱密法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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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增选念诵咒语汇编

1．四皈依

南谟古鲁莂（皈依上师）

南谟布达雅（皈依佛）

南谟达而嘛雅（皈依法）

南谟僧嘎雅（皈依僧）

2．莲华生大士根本咒及心咒

（一）根本咒

嗡、阿、吽、别渣古鲁、贝嘛、悉地、吽。

（二）心咒

嗡、贝嘛、别渣、吽。

3．五方佛心咒

（一、中央毗卢佛。二、东方不动佛。三、南方宝生佛。四、西方阿弥陀

佛。五、北方不空成就佛。）

（一）嗡、啊、枝那枝嘎、嗡、吽。

（二）嗡、啊、别渣、职嘎、吽、吽。

（三）嗡、啊、列那、职嘎、梭、吽。

（四）嗡、啊、阿落列嘎、阿、吽。

（五）嗡、啊、煎渣、爹嘎、哈、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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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寂怒百尊海会圣众咒

嗡、阿、吽、波的智达、嘛哈苏卡加纳、达杜阿、嗡、路噜路

噜吽、觉、吽。

5．六道金刚咒

啊阿下萨嘛哈

6．听闻解脱咒

阿比甲当嘎

7．本觉大密咒

嘛嘛郭林萨敏达

8．药师如来咒

爹雅他、嗡、贝卡者、贝卡者、嘛哈贝卡者、惹杂、萨蒙噶迭、

梭哈。

9．东方不动佛往生神咒

南谟惹达纳、答惹鸦雅、嗡、冈嗄呢、冈嗄呢、诺渣呢、诺渣

呢、卓扎呢、卓扎呢、卓萨呢、卓萨呢、不惹底哈纳、不惹底哈纳、

萨尔瓦、嘎尔嘛、巴染巴纳、呢美、萨尔瓦、萨哆喃、杂梭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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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无量寿佛（长寿佛）心咒

嗡、阿嘛惹尼、节温爹野、梭哈。

11．阿弥陀佛往生咒

南谟拔噶瓦德、阿弥答巴雅、答他噶他雅、阿尔哈德、三木雅、

三布达雅、爹雅他、嗡、阿弥德、阿弥多巴未、阿弥答、三拔未、

阿弥答、别煎德、阿弥德、噶弥呢、噶噶纳、格列德、嘎累、萨尔

瓦、嘎列、下插央、嘎累、梭哈。

12．阿弥陀佛心咒

嗡、贝嘛打咧吽。

13．阿弥陀佛一字心咒

嗡、阿米爹瓦、啥。

14．释迦牟尼佛灭一切恶趣王咒

南谟拔噶瓦德、萨尔瓦、都尔嘎德、巴咧勺达呢、啰渣雅、答

他噶打雅、阿尔哈德、三木鸦三布达雅、爹雅他、嗡、勺达呢、勺

达呢、萨尔瓦、巴邦、比勺达呢、许爹、比许爹、萨尔瓦、嘎尔嘛、

阿瓦惹纳、比勺达呢、梭哈。

15．能断金刚经陀罗尼

南谟拔噶瓦德、般若杂巴惹密答雅、嗡、纳当底答、依哩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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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哩唏、米哩希、米哩希、比纳烟、比纳烟、南谟拔噶瓦德、不惹

达邓雅不惹地、依日地、依日地、米日地、米日地、许日地、许日

地、乌许日、乌许日、布又也、布又也、梭哈。

16．地藏王菩萨心咒

（一）嗡、清、嘻惹渣吽。

（二）嗡、不惹嘛呢、达惹、梭哈。

17．金刚萨埵心咒

嗡、别渣萨埵吽、阿。

18．百字明

嗡、别渣萨埵萨嘛雅、嘛奴巴拉雅、别渣萨埵、爹洛巴的插、

借佐美巴瓦、苏多卡欲美巴瓦、苏布卡欲美巴瓦、阿奴日多美巴瓦、

萨尔瓦、悉地美不惹雅擦、萨尔瓦、嘎尔嘛、苏渣美、即登使以央、

姑鲁吽、哈哈哈哈、和、拔噶汪、萨尔瓦、答他噶打、别渣嘛美门

渣、别渣拔瓦、嘛哈萨嘛雅、萨埵阿吽、呸。

19．补阙真言

嗡、都噜都噜、渣鸦穆克、梭哈。

20．大光明咒

嗡 阿模嘎 尾噜佉那 嘛哈姆得拉 嘛呢 拍得吗 介哇那 拍那哇噜

达亚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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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元音上师传授的大光明咒梵字图。真言梵字触灵骨，亡

者即生净土中（请用黄色纸打印，打好后，持咒印加持至少 108

遍）。

“临死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大光明咒，写成一个咒文，放在他

胸口。假如火化，连这个咒一道火化，他就在这个大光明照着升天

去了。假如不火化，象国外的葬礼，放到棺材里面去，他也得救

了。”（摘自元音老人海口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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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法神嘛哈嘎拉（大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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